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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美国专利商标局

第一章　设置、官员和雇员、职责

第１条　设置

(a)设置　美国专利商标局是美国的一个机构,设于商务部

内.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履行其职责时,必须接受商务部部长的政

策指导,但在其他方面,对其工作的处理和管理所作的决定应自

行承担责任,对其预算分配款和开支、人事决定和处理、采购以

及根据本篇和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管理和处理的职责,应独立进

行控制.至于为授予和颁发专利证书而规定的工作,以及为便利

商标注册而规定的工作,应作为专利商标局内单独的工作单元

看待.
(b)办公场所　美国专利商标局为便于送达通知和文件并为

了履行其职责,应将其主要办公机构设于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为了确定民事诉讼的管辖区,美国专利商标局应视为其主要

办公机构所在地区的住户,但法律对司法管辖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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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为执行其公务,可以在其认为必要和合适的美国

其他地方设立附属的办事机构.
(c)引述的简称　在本编中,提到美国专利商标局有时也称

之为 “本局”或 “专利商标局”.

第２条　职权和职责

(a)一般规定　美国专利商标局,除须接受商务部部长的政

策指导外,还

(１)对专利证书的允准和颁发以及对商标的注册承担责任.
(２)对其向公众发布有关专利和商标的信息承担责任.
(b)特定的职权　专利商标局具有下列职权:
(１)备有和使用本局的印章,此种印章应受到司法机关的认

可,而且带有该印章的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书以及专利商标局

颁发的文件,是真实的.
(２)可以制定与法律不相抵触的规章,此种规章:
(A)应规范本局程序的进行;
(B)应根据第５编第５５３条予以制定;
(C)应便利和加速专利申请的处理,尤其是那些能依电子

设备提交、存储、处理、检索和检回的申请,但应遵守第１２２条

有关申请保密的规定;
(D)可以规定对代理人、律师或者其他在本局代表申请人

或其他当事人的人员的承认和管理,可以要求此种人员在被承认

为申请人或其他当事人的代理人以前,表明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名

誉,并具有必要的资格能向申请人或其他当事人在提出或者处理

其申请或办理其他业务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建议和帮助.
(E)通过根据本编第４１条 (h)款 (１)项对小实体减低收

费的办法,承认公众对继续确保广泛利用美国专利制度方面的利

益;以及

(F)规定发展以业绩为基础的方法,此种方法应包括质量和

数量的措施和标准以评定成本效益,并且是与公正和竞争原则相

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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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履行本局职责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获得、建筑、购

买、租赁、持有、管理、掌管、改进、改变和装修任何不动产、
动产或混合财产,或者其中的任何利益.

(４)(A)可以作出此种购置,为建筑、或者管理和运用设

备而缔结合同,以及为供应或者服务而缔结合同,而无需顾及美

国法典第４０编副题I和第３３章、１９４９年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

第Ⅲ编 (美国法典第４１编第２５１条及以下)以及麦肯尼—樊托

对无家可归者帮助法 (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１１３０１条及以下)的

规定;
(B)为履行本局职责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缔结和履行此种

购置以及印刷服务合同,包括排字、制版、印刷、丝网版方法、
装订、缩微等工序,以及这些工序的产品,而无需顾及美国法典

第４４编第５０１~５１７条、第１１０１~１１２３条的规定;
(５)在得到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机关和机构的同意后,可

以在补偿的基础上,使用其服务、设备、人员和装置,并与这些

部门、机关和机构合作,建立和使用本局的服务、设备和装置.
(６)当局长确定是切实可行、有效率和成本效益好时,可以

在得到美国以及有关机关、机构、专利商标局或者国际组织的同

意后,使用任何州,或地方政府机关或机构,或者外国专利商标

局或国际组织的服务、档案、装置或者人员,代表本局履行

职责.
(７)可以保留和使用其所有收入和收款,包括出售、出租或

处分本局的任何不动产、动产或者混合财产的收入,或者其中的

任何利益.
(８)就本国或者某些国际知识产权政策问题,通过商务部部

长,向总统提出建议.
(９)就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事项和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事项,向联邦各部门和机构提出建议.
(１０)如果适当,就知识产权保护事项,对于各机构为帮助

外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提的建议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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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可以就本国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以及本国和全世界知

识产权保护有效性的项目或者服务,进行计划、研究或者交流.
(１２)(A)就与外国知识产权局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进行

的或受权将进行的、有关知识产权政策的计划或者研究,向商务

部部长提出建议;
(B)可以进行 (A)目所述的计划和研究;
(１３)(A)与国务院配合,可以与外国知识产权局和政府间

国际组织合作进行计划和研究;
(B)经国务卿同意,可以授权将任何一年中不超过１００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拨给国务院,以便作为专款付给政府间国际组织,作

为促进关于专利、商标和其他事项的国际合作的计划和研究

之用;
(c)特定职权的澄清:
(１)上述 (b)款 (１３)项 (B)目规定的特别拨款,是在

付给 (b)款 (１３)项 (B)目所述的国际组织的任何其他付款

或者捐款以外给付,并且不受法律规定的美国政府支付此类其他

付款或者捐款数额的任何限制.
(２)(b)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减损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１４１条所

规定的国务卿或者美国贸易代表的职责 (美国法典第１９编第

２１７１条).
(３)(b)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减损版权局局长的责任和职责,

也不在其他方面改变目前有关版权事务的当局.
(４)局长在行使其根据 (b)款 (３)项和 (４)项 (A)目

所述的职权时,应当与总务管理局局长协商.
(５)局长在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职权和职责时,应当与版权局

局长就所有版权和有关事项进行协商.
(d)建筑:本条所有规定均不应解释为废弃、取消、删除或

者中断总务管理局为美国专利商标局迁址或租赁地皮的目的,所

发出的任何未定的租赁建议的邀请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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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条　官员和雇员

(a)副部长和局长

(１)一般规定　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职权和职责应授予主管知

识产权事务的商务部副部长兼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 (本篇述及时

称为 “局长”).局长应当是美国公民,由总统任命,但应征求

参议院的意见并获得其同意.局长应具有专业背景和专利法或者

商标法的经验.
(２)职责

(A)一般规定　局长对本局负责提供政策指导和管理监督,
并对专利的颁发和商标的注册承担责任.局长应依公平、公正和

合理的方式履行这些职责;
(B)与公众咨询委员会协商　局长应定期与根据第５条设立

的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就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工作有关事项进行协

商,定期与根据第５条设立的商标公众咨询委员会就专利商标局

的商标工作有关事项进行协商,并分别与各咨询委员会就准备向

管理和预算局提出的预算建议,或者就修改或提议修改专利或商

标收费表或者专利或商标规章进行协商,而根据美国法典第５篇

第５５３条的要求,这些事项是应分别通告公众,使其有提供意见

的机会的.
(３)宣誓　局长在就职前应宣誓:忠实地履行专利商标局的

职责.
(４)免职　总统可以免除局长的职务,并将此种免职通知国

会两院.
(b)专利商标局的官员和雇员

(１)次副部长和副局长　根据局长的提名,商务部部长任命

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商务部次副部长兼美国专利商标局副局长,
在局长不在职或者不能行使职权时,副局长负责行使局长的职

权.副局长应当是美国公民,具有专业背景和专利法或者商标法

的经验.
(２)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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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任命和职责　商务部部长任命一名专利长官和一名商

标长官,而无需顾及美国法典第５篇第３３章、第５１章、或第５３
章的规定.专利长官应当是根据表现具有管理能力的美国公民,
具有专业背景和专利法经验,任期５年.商标长官应当是根据表

现具有管理能力的美国公民,具有专业背景和商标法的经验,任

期５年.专利长官和商标长官分别是本局关于专利和商标工作的

居于领导地位的管理人员,并分别负责管理和指导本局涉及专利

和商标工作的所有各方面活动.如果长官的工作按照 (B)项所

述的工作合同规定是令人满意的,部长可以再次任命长官继续任

职５年.
(B)薪金和工作协议　对长官给付的每年基本薪金额不得超

过根据第５篇第５３８２条规定的高级行政官基本薪金的最高额,
包括根据第５篇第５３０４条 (h)款 (２)项 (C)目可能批准的可

适用的以地域为根据的任何差别付款在内.就第１８篇第２０７条

(c)款 (２)项 (A)目的规定而言,对长官的酬劳应认为与根

据第１８编第２０７条 (c)款 (２)项 (A)目第 (ii)段所述的等

同.除此之外,长官还可以得到一笔最多可达 (但不可超过)长

官每年基本薪金额５０％的奖金,该奖金由商务部部长通过局长

对长官的工作进行评估确定,而长官的工作是由商务部部长与长

官的每年工作协议规定的.每年工作协议包括商务部部长与长官

商定的每年业务计划中限定的、一些关键业务领域中可计量的组

织和个别的目标.根据本规定付给长官的奖金只能达到这样的程

度,即此种款项不能使长官在每一历年中所获得的酬劳总额等于

或者超过副总统根据美国法典第３篇第１０４条所获得的薪金.
(C)免职　长官由于有不端行为,或者根据上述 (B)目所

述的工作协议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可以不顾美国法典第５篇

的规定,由商务部部长予以免职,并将此种免职通知国会两院.
(３)其他官员和雇员

(A)为履行本局的职责,局长任命其认为所必要的本局的

官员、雇员 (包括律师)和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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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局长规定上述官员和雇员的职称、职权和职责,以及局

长可能决定授予的本局具有的其他职权.
本局不受任何行政上或者法律上对职位或人员施加的任何限

制,本局在考虑这些职位或人员时也不应受制于这些限制.
(４)审查员的培训　本局应向国会提交建议,制定鼓励方

案,将符合退休条件的一级审查员或更高级别的专利审查员和

商标审查 员,保 留 作 为 雇 员,专 任 培 训 专 利 和 商 标 审 查 员

之职.
(５)国家安全职位　经与人事管理局局长协商后,局长应制

定方案,甄别国家安全项目并提供适当的安全审查,以按照第

１８１条规定对某些发明进行保密,防止公开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敏

感和战略性信息.
(c)美国法典第５篇的继续适用　本局的官员和雇员应遵守

美国法典第５篇有关联邦雇员的规定.
(d)接受现有劳动协议　本局接受自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

日的前一日起对本局有效的所有劳动协议 (一如当时有效的

那样).
(e)人员的转交

(１)来自专利商标局　自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日起生效,
所有在该生效日以前在专利商标局工作的官员和雇员即成为本局

的官员和雇员,职务保留不变.
(２)其他人员　任何个人在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日之前是

商务部的官员或者雇员 [除开 (１)项所述的官员或雇员外],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系贯彻本法的目的所必要,应调至本局:
(A)如该个人所服务岗位的首要职责,按商务部部长的决

定,是履行一项由专利商标局给予补偿的工作的;
(B)如该个人所服务的岗位,按商务部部长的决定,至少有

一半时间是为履行支持专利商标局的工作的;
(C)此种调动,按商务部部长与局长协商的决定,是会有

利于本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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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调动自上面 (１)项所提到的同一生效日起生效,
职务保留不变.

(f)过渡规定

(１)局长的临时任命　在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之日或以

后,总统任命一人作为专利商标局局长,直至有一局长符合 (a)
款所定资格之日为止.总统根据本款将作出不超过一次这样的

任命.
(２)某些官员的继续任职

(A)在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日以前担任助理专利长官的

人,可以担任专利长官,直至根据 (b)款有一专利长官获得任

命之日为止.
(B)在专利商标局效能法生效日以前担任助理商标长官的

人,可以担任商标长官,直至根据 (b)款有一商标长官获得任

命之日为止.

第４条　对官员和雇员有关专利利益的限制

专利商标局的官员和雇员,在其任职期间以及在离职后一年

内,不得申请专利,除因继承或者遗赠外,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

得本局所颁发或者行将颁发的任何专利或者任何专利中的任何权

利或利益.在上述期间以后申请的专利中,官员和雇员也无权享

受早于离职后一年的优先权日.

第５条　专利商标局公众咨询委员会

(a)公众咨询委员会的设立

(１)任命　美国专利商标局设立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和商标

公众咨询委员会,每一公众咨询委员会设９名有投票权的成员,
由商务部部长任命,并根据商务部部长的意愿而服务.公众咨询

委员会每一成员的任期为３年,但第一批任命的成员中,有３名

成员的任期为１年,有３名成员的任期为２年.商务部部长在对

每一委员会作出任命时,应考虑由于此种任命而给美国公司带来

在国际商业中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或者其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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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席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主席由商务部部长指定,其任

期为３年.
(３)任命的时机　对每一咨询委员会的最初任命应于专利商

标局效能法生效日以后３个月内为之.委员会的成员出缺时应于

出缺后３个月内补充任命.
(b)任命的基础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１)应当是美国公民,选任其为成员,在专利公众咨询委员

会的情形,是为了代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各种不同使用者关于专

利方面的利益,在商标公众咨询委员会的情形,是为了代表各种

不同使用者关于商标方面的利益.
(２)应当有成员代表设立于美国的大小实体的申请人,其名

额与此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数量成比例,但在任何情形下,应当

有成员代表小实体 (包括小经营实体、独立发明人和非营利组织

在内)的专利申请人,其成员绝不应少于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全

体成员的２５％,而且此种成员中至少有１名是独立发明人.
(３)应当包括在金融、管理、劳工关系、科学、技术和办公

室自动化方面具有一定背景和可观成就的个人.除开有投票权的

成员以外,每一咨询委员会应当包括美国专利商标局所承认的每

一劳工组织的代表.此种代表应当是其被任命的咨询委员会的无

投票权成员.
(c)会议　每一咨询委员会由主席召集开会,考虑主席所提

出的议程.
(d)职责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是:
(１)在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方面,检讨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

方面的政策、目标、工作、预算和向使用者征收的费用,在商标

公众咨询委员会方面,检讨商标方面的这些事项,并就这些事项

向局长提出建议.
(２)在财政年度结束后６０日内:
(A)就第 (１)项所述的事项准备一份年度报告;
(B)将上述报告送交商务部部长、总统和参议院及众议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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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委员会;
(C)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公报上公布上述报告.
(e)补偿金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每一委员在出席咨询委员会

会议或者从事咨询委员会其他事务的期间,每日 (包括旅行时

间)应获得的补偿金,其费率实际上与根据美国法典第５编第

５３１４条所载行政部门表第Ⅲ级的每年基本薪金的每日数额相同.
此种成员在其离家或者离开其正常业务地点的期间,按照美国法

典第５编第５７０３条的规定,应获得旅行费用,包括代替生活费

的每日生活津贴在内.
(f)获得信息　对每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利用美国专利

商标局的档案和信息的机会,但人事或者其他保密的信息,以及

有关按照第１１２条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的信息除外.
(g)某些伦理法律的适用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法

典第１８编第２０２条所称的政府特别雇员.
(h)不适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不适用于

每一咨询委员会.
(i)会议公开　每一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均向公众公开,但每

一咨询委员会考虑人事、保密或者其他机密信息时,可以依多数

票决定召开不公开会议.
(j)不适用专利禁止规定　本法第４条不适用于咨询委员会

有投票权的成员.

“§６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

(a)设立和组成　美国专利商标局设立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

会,由局长、副局长、专利长官、商标长官和行政专利法官组

成.行政专利法官是具有能胜任工作的法律知识和科学能力的

人,由局长任命.
(b)职责　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书面申诉,

对审查员就专利申请所作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决定进行复查,以及

在根据第１３５条 (a)款宣告有抵触的情形,决定发明的优先顺

序和可享专利性.每一申诉和抵触案件均由局长指定委员会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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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３名成员审理.只有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才可以准许重新

审理.

第７条　图书馆

局长应在专利商标局设立图书馆,保存国内外科学和其他作

品及各种期刊,以帮助本局官员履行其职责.

第８条　专利的分类

局长可以对美国的专利以及必要或实际可以获得的其他国家

的专利和印刷出版物,按主题进行分类和修订,以便迅速而准确

地确定申请专利的发明的新颖性.

第９条　档案的证明本

局长可以向公众或索取者提供专利商标局颁发的专利说明书

和附图的证明本,以及其他可提供的档案的证明本.

第１０条　出版物

(a)局长可以以印刷、打字或者电子方式发行下列出版物:
(１)专利和公布的专利申请,包括说明书和附图,连同其副

本.专利商标局可以印刷专利附图的标题,以供影印之用.
(２)商标注册证明书,包括说明和图样,连同其副本.
(３)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公报.
(４)专利和专利权人的年度索引,及商标和注册人的年度

索引.
(５)专利和商标案件决定的年度汇编.
(６)专利法和实施规则、有关商标的法律和规则以及有关本

局业务的通报或者其他出版物的小册子.
(b)局长可以以本条 (a)款第 (３)项、第 (４)项、第

(５)项和第 (６)项各项所指的出版物交换专利商标局需要使用

的出版物.

第１１条　与外国交换专利和申请的副本

局长可以以美国专利和公布的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和附图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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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外国的同类文件相交换.
除 NAFTA国家或 WTO成员国❶外,局长未经商务部部长

的明确授权,不应缔结协议向外国提供美国专利和专利申请的说

明书和附图的副本.为本条目的,“NAFTA国家”和 “WTO成

员国”两个术语具有第１０４条 (b)款所规定的意义.

第１２条　向公共图书馆提供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副本

局长可以向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供应专利和公布的专利申请的

说明书和附图的印刷或电子副本,按照本篇第４１条 (d)款为此

目的所确定的每年发行量的价格收费.这些图书馆应保存这些副

本供公众使用.

第１３条　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局长应于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后不迟于１８０日内,向国会报告

本局收到和支出的款项、支出款项的目的、本局工作的数量和质

量、向审查员提供培训的性质、商务部部长对专利长官和商标长

官的评估、两个长官的报酬,以及有关本局的其他信息.

第二章　专利商标局的程序

第２１条　申请日和采取行为之日

(a)局长可以依规则规定,提交给专利商标局的任何文件或

费用,应认为是在交付美国邮局之日,或者,假如邮政没有中断

服务或者没有局长指定的紧急情况,是在本来会交付美国邮局之

日,提交给专利商标局的.
(b)在美国专利商标局采取任何行为或者缴纳任何费用之日

或最后一日,是星期六、星期日或者在哥伦比亚特区内是联邦放

假日的,可以在其后第一个世俗日或工作日采取行为或缴纳

❶ 原文如此.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非都是享有主权的独

立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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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第２２条　提交文件的印刷

局长可以要求将向专利商标局提交的文件予以印刷、打字或

者储存在电子媒介上.

第２３条　在专利商标局案件中作证

局长可以制定规则,以规范在专利商标局的案件中接受所要

求的宣誓陈述书或者书面证词.任何官员依法律授权可以接受书

面证词以供美国法院或者其居住的州法院使用的,可以接受上述

的宣誓陈述书或书面证词.

第２４条　传票和证人

在专利商标局处理的任何争议案件中需要使用证词的,证词

采集地区的美国法院的书记员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应向

居住地在该地区或者现在正在该地区的证人发出传票,令其在传

票所述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在该地区有权接受证人宣誓陈述书或

书面证词的官员面前作证.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证人出庭和

出示文件和物品的规定,适用于在专利商标局处理的争议案件.
受到传唤而出席的每一证人,应准予获得在美国地区法院出

庭证人所应得到的费用和旅费.
受到传唤的证人,因疏忽、拒绝出席或者拒绝证明而经证明

属实的,发出传票的书记员所属法院的法官,如同在其他类似案

件那样,可以强制其服从传票的要求,或者对其不服从给予处

罚.然而,除非在送达传票时,已向证人支付或者提供费用和往

返讯问地点的旅费,以及在讯问地点出席一日的费用,任何证人

不应因为不服从传唤而被视为犯有藐视罪.同样,除发出传票的

法院有适当命令外,该证人也不应因为拒绝披露秘密事项而被视

为犯有藐视罪.

第２５条　声明代替誓言

(a)局长可以依规则规定,提交给专利商标局的任何文件按

照法律、规则或其他规章的要求应经过宣誓的,可以同意以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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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可能规定的形式的书面声明代替所要求的宣誓.
(b)使用上述书面声明时,有关文件必须警告声明人,故作

虚假声明或者类似行为的,可被处以罚金或监禁,或者二者并处

(美国法典第１８编第１００１条).

第２６条　有缺陷文件的效力

依照任何法律、规则或其他规章的要求,向专利商标局提交

的文件应按特定方式制成,而其制成有缺陷的,局长可以暂时接

受,但以在可能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正确制成的文件为限.

第三章　在专利商标局执行业务

第３１条　已废止

第３２条　暂停或禁止执行业务

任何人、代理人或者律师表现为不能胜任职务,或者声誉不

好,或者有严重不端行为,或者不遵守根据本编第２条 (b)款

(２)项 (D)目制定的规章,或者以言词、传单、信件或广告,
意图以任何方式诈骗、蒙骗、误导、威胁任何申请人、潜在申请

人或者在本局已有业务或有潜在业务的其他人的,局长可以在通

知并给予申辩的机会后,普遍地或者就某一特定案件暂停或者禁

止其继续在专利商标局执业.暂停或者禁止执业的理由应正确地

予以记录.局长应自行决定指派担任专利商标局官员或雇员的任

何律师主持本条所规定的申辩听取会.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地

区法院可以根据被拒绝认可或者被暂停、禁止执行业务人的请

求,按照该法院规则所确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局长的行为进行

复核.

第３３条　未经认可的执业者的代理行为

任何人未经承认而在专利商标局执行业务,并且自称或者听

任他人认为自己已经得到承认,或者自称或者听任他人认为自己

有资格准备或处理专利申请的,每犯一次应处以１０００美元以下



１５８２　

的罚款.

第四章　专利费用;提供资金;检索系统

第４１条　专利费用;专利和商标检索系统

(a)一般费用　局长应征收下列费用:
(１)申请费和基本国家费

(A)提交原始专利申请 (外观设计、植物或者临时的申请

除外),每份３００美元.
(B)提交原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每份２００美元.
(C)提交原始植物专利申请,每份２００美元.
(D)提交原始专利的临时申请,每份２００美元.
(E)提交重新颁发专利的申请,每份３００美元.
(F)根据本篇第３５１条 (a)款所定义的条约,根据本篇第

３７１条进入国家阶段时提交国际申请的基本国家费,每份３００
美元.

(G)此外,除以局长规定的电子媒介提交的序列表或者计

算机程序列表外,任何申请的说明书和附图超过１００纸页 (或
者,如果是以电子媒介提交的,按局长规定的相同数值)的,每

超过５０纸页 (或者,如果是以电子媒介提交的,按局长规定的

相同数值)或者其部分,加收２５０美元.
(２)超额权利要求费　除上述 (１)项规定的费用外:
(A)申请提交时或者在其他任何时候提出独立权利要求超

过３项的,每增加１项,加收２００美元;
(B)申请提交时或者在其他任何时候提出权利要求 (不论是

独立的还是从属的)超过２０项的,每增加１项,加收５０美元;
(C)包含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申请,每份加收３６０美元.
为根据本项计算费用的目的,本编第１１２条所述的多项从属

权利要求或者从属于该权利要求的任何权利要求,在按照权利要

求的数目计算时,应作为单独的从属权利要求考虑.局长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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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中规定,本项所规定的对权利要求的费用,在根据本编第

１３１条按局长所规定的、对申请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审查以前,任

何权利要求被删除的,有关部分的费用可以退还.根据本项规定

增收费用的缴纳有错收情形的,可以按照局长制定的规章予以

纠正.
(３)审查费

(A)原始专利申请的审查 (外观设计、植物、临时或国际

申请除外),每份２００美元.
(B)原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审查,每份１３０美元.
(C)原始植物专利申请的审查,每份１６０美元.
(D)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审查,每份２００美元.
(E)重新颁发专利的申请的审查,每份６００美元.
本编第１１１条 (a)款关于缴纳申请费的规定,适用于本项

所规定对根据本篇第１１１条 (a)款提交的申请的费用的缴纳.
本篇第３７１条 (d)款关于缴纳国家费的规定适用于本项所规定

对国际申请费用的缴纳.
(４)授权费

(A)发给原始的专利 (外观设计或者植物专利除外),每份

１４００美元.
(B)发给原始的外观设计专利,每份８００美元.
(C)发给原始的植物专利,每份１１００美元.
(D)发给重新颁发专利,每份１４００美元.
(５)弃权费,每提交一次１３０美元.
(６)申诉费

(A)就审查员的决定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提起申诉,
每次５００美元.

(B)此外,为支持申诉而提交案情摘要,每件５００美元,在

申诉中请求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举行口头听审会,每次１０００
美元.

(７)恢复费　提交恢复一份被无意放弃的专利申请、恢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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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延误的颁发专利费的缴纳或者恢复被专利所有人在复审程序

中无意延误的一次答复,每次１５００美元,除非请求是根据本篇

第１３５条或者第１５１条提出的,此种情形,恢复费是每次５００
美元.

(８)延展费　请求延展１个月时间,以便采取局长在一个申

请中所要求的行为的,需缴纳下列费用:
(A)提出第１次请求,１２０美元.
(B)提出第２次请求,３３０美元.
(C)提出第３次请求,５７０美元.
(b)维持费　局长为维持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和以后提

交的申请所授予的一切专利有效,征收下列费用:
(１)授予后满３年６个月的,９００美元.
(２)授予后满７年６个月的,２３００美元.
(３)授予后满１１年６个月的,３８００美元.
如果美国专利商标局在适用的维持费应缴纳之日或该日以

前,或者在该日以后的６个月宽限期内没有收到该维持费的,专

利将自宽限期届满时起失效.局长可以要求缴纳滞纳金作为条

件,接受在６个月宽限期内缴纳的维持费.不得规定征收任何费

用以维持外观设计或者植物专利有效.
(c)(１)延误缴纳本条上述 (b)款规定的维持费,在６个

月宽限期满后２４个月内缴纳,并向局长表明延误不是故意的并

得到其认可的,或者在６个月宽限期满后任何时候缴纳,并向局

长表明延误是不可避免的并得到其认可的,局长均可以接受.但

局长可以要求缴纳滞纳金,作为接受６个月宽限期满后缴纳维持

费的条件.如果局长接受６个月宽限期满后缴纳的维持费,专利

应认为没有在宽限期满后失效.
(２)一项专利,其期限由于局长根据本款规定接受其维持费

的缴纳而得以维持的,如果任何人或其业务的继受人在６个月宽

限期以后但在根据本款规定接受维持费的缴纳以前,在美国已经

制造、购买、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使用专利所保护的物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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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经将该物品进口到美国,其有权继续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

约,或者向他人销售而由该他人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销

售,这样制造、购买、为销售而提出要约、使用或者进口的此种

特定物品.法院在遇到此种问题时,可以准予在美国继续制造、
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上述已经在美国制造、购

买、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使用的此种特定物品,或者已经进口到

美国的此种特定物品,或者如果在６个月宽限期以后但在根据本

款规定接受维持费的缴纳以前,已经作了实施的实质性准备的,
可以准予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销售此种特定

物品.为了保护在６个月宽限期后但在根据本款规定接受维持费

的缴纳以前已经作出的投资或者开始的业务,法院还可以在其认

为公平的范围内和根据其认为公平的条件下,准予继续实施在６
个月宽限期以后但在根据本款规定接受维持费的缴纳以前已经实

施或者已经作了实施的实质性准备的方法.
(d)专利检索和其他费用

(１)专利检索费

(A)局长应当对每份专利申请 (临时申请除外)征收一笔

检索费.局长制订根据本项征收的费用所应收取的数额,不论是

从合格的检索单位获得检索报告,还是由本局人员进行检索而作

出检索报告,均不应超过检索每一份专利申请所作出的平均估计

成本.自本法制定之日起的３年期间内,合格检索单位检索下述

(B)目 (i)、(iv)、或 (v)各段所述的专利申请的费用每份不

得超过５００美元,检索 (B)目 (ii)段所述的专利申请的费用每

份不得超过１００美元,检索 (B)目 (iii)段所述的专利申请的

费用每份不得超过３００美元.局长在以后３个１年期间内,每个

１年期间内增加任何此种费用不得超过２０％.在那以后,局长不

得增加任何此种费用.
(B)为确定根据本项所订各种费用的目的,由本局人员进行

检索一份申请的成本视为:
(i)原始专利申请 (外观设计、植物、临时或国际申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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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每份５００美元.
(ii)原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每份１００美元.
(iii)原始植物专利申请,每份３００美元.
(iv)国家阶段国际申请,每份５００美元.
(v)重新颁发专利的申请,每份５００美元.
(C)本篇第１１１条 (a)款 (３)项关于提交申请缴纳费用的

规定,应适用于根据本篇第１１１条 (a)款提交的申请关于本项

规定费用的缴纳.本篇第３７１条 (d)款关于缴纳国家费的规定,
应适用于国际申请有关本项规定费用的缴纳.

(D)局长可以依规章规定,在对申请根据第１３１条进行审

查以前,对按照局长的规定提交书面声明明示放弃该申请的申请

人,以及对提供符合局长规定条件的检索报告的申请人,应退还

本项规定的有关部分费用.
(E)为适用 (A)目的目的,所谓 “合格检索单位”,除有

下列情形外,不包括商业实体在内:
(i)局长进行一项有限范围的为期不超过１８个月的试点方

案,试点表明商业实体对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主题有关的

可获得的现有技术检索是:
(I)正确的;
(II)达到或者超过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程序所进行和使用

的检索标准;
(ii)局长向国会和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提交关于试点方案的

报告中包括:
(I)关于试点方案的范围和持续期间的说明;
(II)参加试点方案的每一商业实体的身份;
(III)用以评估检索报告的准确性和质量的方法的解释;
(IV)与专利商标局进行的检索相比较,评定试点方案对下

列几方面已产生和将产生的效果:
(aa)可享专利性的判断;
(bb)专利商标局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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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专利商标局付出的成本;
(dd)申请人付出的成本;以及

(ee)其他有关的因素.
(iii)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应对上面 (ii)所述的局长报告和

试点方案的成果进行复核和分析,并将其分析向局长和国会提出

报告,其中包括下列各项:
(I)与专利商标局的检索相比较,就试点方案已经并将对上

面 (ii)段 (IV)所提出的因素产生的影响的独立评估;以及

(II)分析试点方案为作出上面 (ii)段 (IV)所要求的评估

所用方法的合理性、合适性和有效性;
(iv)在专利公众咨询委员会根据上面 (iii)所述向国会提交

报告之日起１年期间内,国会将不制定法律禁止商业实体对与专

利申请要求保护的发明主题有关的可获得的现有技术进行检索.
(F)局长应当要求凡是商业实体的合格检索单位的检索是由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在美国进行的:
(i)如果是个人,是美国公民;
(ii)如果是商业公司,是根据美国或任何州的法律所组织,

并雇用美国公民进行检索.
(G)根据第１８１条或者其他规定涉及保密信息的申请的检

索,只能由专利商标局人员进行.
(H)如果属于商业实体的合格检索单位,与任何专利或者

已经提交专利商标局尚未结案的申请或即将提交专利商标局的专

利申请,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不得对该专利申请进行

检索.
(２)其他费用　局长除对下列服务征收下列费用外,对本条

没有具体规定有关专利的所有其他处理、服务或者材料,也应制

订征收费用,以收回本局为此种处理、服务或材料所花费的平均

估计成本:
(A)记录影响财产权利的文件,每笔财产４０美元.
(B)影印文本,每页０２５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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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专利的黑白文本每份３美元.向本篇第１２条所述的图

书馆提供一年颁发的所有专利说明书和附图的、无需认证的印刷

文本,为每年５０美元.
(e)局长对政府部门、机构或其官员偶尔或附带提出的请求

涉及与专利有关的任何服务或材料,可以放弃收取任何费用.局

长可以对根据本篇第１３２条收到通知的申请人所提供的该通知所

述的所有专利的说明书和附图,不收取费用.
(f)本条 (a)和 (b)两款所订的费用,可以由局长于１９９２

年１０月１日以及以后每年的１０月１日加以调整,以反映在这以

前的１２个月内劳工部部长所确定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波动.小

于１％的变动可以忽略不计.
(g)局长根据本条所制订的费用,在 «联邦纪事»和 «专利

商标局公报»上公布至少３０日以后才能生效.
(h)(１)在符合本款 (３)项的规定下,根据本条 (a)款、

(b)款和 (d)款 (１)项规定所征收的费用,在其适用于根据小

企业法第３条所定义的任何经营实体,以及适用于局长发布的规

章所定义的任何独立发明人或者非营利组织时,应当减收５０％.
(２)根据 (c)款或 (d)款所征收的滞纳金或费用,在其适

用于本款 (１)项所述的任何实体时,不应高于任何其他实体在

相同或实质上相同情况下所负担的滞纳金或费用.
(３)根据 (a)款 (１)项 (A)目所征收的费用,在其适用

于 (１)项所适用的任何实体时,如果其申请是依局长所规定的

电子手段提交的,应当减收７５％.
(i)(１)局长应当保存美国专利、外国专利文件以及美国商

标注册的纸件、缩微或者电子形式的汇编,并按便于检索和检回

信息的方法排列供公众使用.局长对使用这些汇编,或者对供公

众使用的专利和商标检索室、图书馆,不得直接规定征收费用.
(２)局长应提供全面部署的专利商标局的自动化检索系统,

使这种系统能为公众所使用,并应使用各种不同的自动化方法,
包括电子公报板以及使用者远程接触大量存取系统,保证使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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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接触和散布专利和商标信息的充分机会.
(３)局长对公众使用专利商标局的自动检索系统可以规定收

取合理的费用.如果规定了收费,那么对为教育培训目的的使用

者应当提供有限的免费使用该系统的机会.如果有人表示处境贫

苦或困窘的,为公众利益,局长可以放弃向其收取本项规定的

费用.
(４)局长应就专利商标局的自动化检索系统和公众使用该系

统的情况向国会提出年度报告.局长应在 «联邦纪事»上公布此

种报告,并提供机会使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每一份此种报告都能发

表意见.

第４２条　专利商标局的筹资

(a)对专利商标局所履行的服务或者所提供的材料征收的所

有费用,均应付给局长.
(b)付给局长的所有费用以及支付专利商标局各项活动所需

花费的所有拨款,均记入美国财政部的专利商标局拨款账户的

贷方.
(c)在拨款法中预先规定的限度和数额内,本篇和其他法律

授权局长可收取的和可规定的费用,应由局长收受并提供给局长

开展专利商标局的工作之用.根据１９４６年商标法第３１条提供给

局长的所有费用,应只使用于处理商标注册和应付有关商标的其

他工作、服务和材料,以及按比例承担专利商标局管理费用.
(d)局长可以退还错收的费用,或者超过应收费用的部分

数额.
(e)商务部部长在每年总统向国会提交年度预算之日,向参

议院和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提交下列文件:
(１)专利商标局上一财政年度专利和商标收费清单.
(２)专利商标局上一财政年度由专利费支出额、商标费支出

额和拨款所支持的活动一览表.
(３)专利商标局的重要工作计划、项目和活动的预算计划,

包括超年度拨款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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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专利商标局关于收费剩余款安排的建议.
(５)该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

第二部分　发明的可享专利性和专利的授予

第十章　发明的可享专利性

第１００条　定义

在本篇中,下列术语,除根据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含义

如下:
(a)“发明”意指发明或发现.❶
(b)“方法”意指制法、技艺或者方法,并包括已知的制法、

机器、制造品、组合物或者材料的新用途.
(c)“美国”和 “本国”意指美利坚合众国及其领地和属地.
(d)“专利权人”不仅包括获得专利证书的专利权人,而且

还包括其权利的继承人.
(e)“第三方请求人”意指不是专利权人,但根据第３０２条

请求一方当事人复审或者根据第３１１条请求各方当事人间复审的

请求人.

第１０１条　可享专利的发明

凡是发明或发现任何新颖而有用的方法、机器、制造品、组

合物或其任何新颖而有用的改进的人,可以获得专利,但须符合

本篇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第１０２条　可专利性的条件;新颖性和丧失获得专利的权利

除非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个人有权获得专利:
(a)在专利申请人完成发明以前,该发明在本国已经为他人

❶ 这里的 “发现”一 词,按 照 美 国 法 院 的 解 释,是 发 明 的 同 义 词,
见肯珀案判例 (１８４１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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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或使用,或者在本国或外国已被授予专利或者被记载在出版

物上的;
(b)在向美国提交专利申请之日以前,该发明在本国或外国

已被授予专利或者被记载在出版物上已逾１年,或者在本国公开

使用或销售已逾１年的;
(c)他已经放弃该发明的;
(d)在向美国提交专利申请之日以前,该发明已经首先由该

申请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受让人在外国获得专利,或者使他人

获得专利,或者成为发明人证书的主题,而向外国提交的关于专

利或发明人证书的申请之日是在向美国提交专利申请之日１２个

月以前;
(e)该发明在下列申请或专利中已有叙述的:(１)他人在该

专利申请人完成发明以前在美国提交,并根据第１２２条 (b)款

公布的专利申请,或者 (２)根据他人在该专利申请人完成发明

以前在美国提交的专利申请而授予的专利,但根据第３５１条 (a)
款定义的条约提交的国际申请,为本款的目的,只有在该申请指

定美国并根据该条约第２１条 (２)款以英语予以公布的,才有本

款规定的在美国提交的申请的效力;
(f)请求授予专利的主题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g)(１)在根据第１３５条或第２９１条进行的抵触程序期间,

涉案的另一发明人证实,在第１０４条允许的限度内,该发明人在

此人完成发明以前,已经作出了该发明,而且没有放弃、压制或

者隐瞒,或者 (２)在该申请人完成发明以前,另一发明人已在

本国作出了该发明,而且没有放弃、压制或隐瞒.在根据本款确

定发明的先后顺序时,不仅应考虑该发明的各自构思和付诸实施

的日期,而且还应考虑最先构思而最后付诸实施的人在另一人构

思之前已有的适度勤勉.

第１０３条　可专利性的条件;非显而易见的主题

(a)一项发明,虽然不是像本编第１０２条所述已经完全一样

地披露过或者叙述过,但是,如果申请专利的主题与现有技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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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是这样的微小,以致在作出发明时,该主题整体对其所

属技术领域具有普通技术的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则不得授予

专利.可专利性不应根据作出发明的方式而予以否定.
(b)(１)尽管有 (a)款的规定,在专利申请人及时选择根

据本款处理时,一项使用或者制造具有第１０２条规定的新颖性和

本条 (a)款规定的非显而易见性的一种组合物的生物技术方法,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应认为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A)关于方法和组合物的权利要求都包含在同一专利申请

中,或者包含在具有有效的同一申请日的不同申请中;以及

(B)组合物和方法 (在其发明时),都属于同一人所有,或

者负有必须向同一人转让的义务.
(２)根据上述 (１)项对方法授予的专利:
(A)也应包含该方法中使用的组合物或者依该方法制造的

组合物的权利要求,或者

(B)如果该组合物的权利要求包含在另一专利中,则虽然有

第１５４条的规定,仍应使其与该另一专利在同一日期满.
(３)为了上述 (１)项的目的,“生物技术方法”意指:
(A)一项用改变遗传或者其他方法诱导单细胞或多细胞生

物的方法,以

(i)表达外源核苷酸序列;
(ii)抑制、消除、增大或改变内源核苷酸序列的表达,或者

(iii)表达特定的生理学特征,且该特征并非与该生物自然

相关;
(B)产生表达一种特定的蛋白质 (诸如单克隆抗体)的细胞

系的细胞融合法;和

(C)使用上述 (A)目或 (B)目所定义的方法所生产的产

品的方法,或者结合 (A)目和 (B)目定义的方法所生产的产

品的方法.
(c)(１)另一人开发的主题,仅根据本编第１０２条 (e)、

(f)和 (g)各款之一或更多款的规定,才属于现有技术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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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主题和要求保护的发明在该发明作出时,属于同一人所有或者

负有必须向同一人转让的义务的,不应根据本条排除其获得专利.
(２)为本款的目的,另一人开发的主题和要求保护的发明,

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应视为属于同一人所有或者负有必须向同一

人转让的义务:
(A)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是由参加共同研究协议的各方或者

是代表该参加协议的各方所作出,而该协议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作

出之日或其以前是有效的;
(B)该项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作为共同研究协议范围以内从事

活动的一项结果而作出的;
(C)就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提出的专利申请披露了或者经修

改而披露了参加共同研究协议的各方的姓名或名称.
(３)为第 (２)项的目的,“共同研究协议”意指两个人或更

多的个人或实体,为了在要求保护的发明所属领域履行试验、开

发或者研究工作,而缔结的书面合同、财产授予或者合作协议.

第１０４条　在国外作出的发明

(a)一般规定

(１)程序　在专利商标局、在法院以及在任何其他主管当局

的程序中,除本编第１１９条和第３６５条的规定以外,专利申请人

或者专利权人,不得依据对发明的知悉或使用,或者有关发明的

其他活动确定其在外国 (NAFTA国家和 WTO 成员国除外)的

发明日期.
(２)权利　如果发明是由文职人员或者军人在下列情形下作

出的:
(A)在美国有住所期间,在其他任何国家从事涉及由美国

执行或者代表美国执行的业务的工作;
(B)在 NAFTA 国家有住所期间,在另一国家从事涉及由

该 NAFTA国家执行或者代表该国执行的业务的工作;
(C)在 WTO成员国有住所期间,在另一国家从事涉及由该

WTO成员国执行或者代表该国执行的业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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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发明人在美国对该发明有权享有同样的优先权,如同该发

明根据具体情况是在美国、在那个 NAFTA 国家或者在那个

WTO成员国作出的一样.
(３)信息的使用　在 NAFTA 国家或者 WTO成员国关于证明

或者否定发明日期的知悉、使用或其他活动的任何信息,一直无法

获得以在专利商标局、法院或者任何其他主管当局的程序中使用的

限度内,并在此种信息在美国可能获得的同一限度内,局长、法院

或者其他当局,为有利于在该程序中请求获得信息的当事方,应得

出适当的推论,或者采取法律、规则或规章所允许的其他行为.
(b)定义　本条使用的两个术语的定义如下:
(１)“NAFTA 国家”具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第２条

(４)款给予此术语的意义.
(２) “WTO 成员国”具有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第２条 (１０)

款给予此术语的意义.

第１０５条　外层空间的发明

(a)在美国有管辖权或者控制的空间物体或其部件上作出、
使用或者销售的任何发明,为本篇的目的,应认为是在美国作

出、使用或销售的,但涉及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具体确认或者依

其他方式有所规定的空间物体或其部件,或者对于在外国根据

«向外层空间发射物体登记公约»的登记册上有登记的空间物体

或其部件的,应当除外.
(b)在外层空间并在外国根据 «向外层空间发射物体登记公

约»的登记册上有登记的空间物体或其部件上作出、使用或者销

售的任何发明,如果美国与该登记国的国际协议有这样的具体规

定的,为本篇的目的,应认为是在美国作出、使用或销售的.

第十一章　专利的申请

第１１１条　申请

(a)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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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书面申请　除本编另有规定外,专利的申请应由发明人

或其授权的人以书面形式向局长提出.
(２)内容　此种申请应包含下列内容:
(A)本编第１１２条的规定的说明书;
(B)本编第１１３条的规定的附图;
(C)本编第１１５条的规定的申请人的誓词.
(３)费用和誓词　申请必须附有法律规定的费用.费用和誓

词可以在说明书和必要的附图提交以后,按照局长可能规定的期

限和条件 (包括滞纳金的缴纳)提交.
(４)未提交　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费用和誓词的,该申

请即被认为已经放弃,除非向局长表明延误提交费用和誓词是不

可避免的或者不是故意的.专利商标局收到说明书和必要的附图

之日即为申请的提交日.
(b)临时申请

(１)授权　除本编另有规定外,临时的专利申请由发明人或

其授权的人以书面形式向局长提出.此种申请应包括:
(A)本篇第１１２条第１款规定的说明书;
(B)本篇第１１３条规定的绘图.
(２)权利要求　临时申请中不要求有第１１２条第２款至第５

款所规定的权利要求.
(３)费用

(A)申请必须附有法律所规定的费用.
(B)费用可以在说明书和必要的附图提交以后,按照局长可

能规定的期限和条件 (包括滞纳金的缴纳)缴纳.
(C)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费用,该申请即被认为

已经放弃,除非向局长表明延误缴纳费用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不是

故意的.
(４)申请日　临时申请的申请日是专利商标局收到说明书和

必要的附图之日.
(５)放弃　临时申请尽管没有包含权利要求,但经过及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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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按照局长的规定,该申请可以作为根据 (a)款提交的申

请处理.在符合本编第１１９条 (e)款 (３)项的规定下,如果没

有提出此种请求,临时申请在其提交日以后经过１２个月即被认

为已经放弃,而且在这样的１２个月期间以后,不得予以恢复.
(６)临时申请的其他根据　在符合本款和本篇第１１９条 (e)

款的所有条件下,并按局长的规定,根据 (a)款提交的专利申

请可以作为临时专利申请处理.
(７)没有优先权或最早申请提交日的利益　临时申请无权根

据本编第１１９条或第３６５条 (a)款享受任何其他申请的优先权,
也无权根据本篇第１２０条、第１２１条或第３６５条 (c)款享受美

国较早申请日的利益.
(８)可适用的规定　除另有规定以及临时专利申请无须适用

本编第１１５条、第１３１条、第１３５条和第１５７条以外,本编有关

专利申请的规定应当适用于临时专利申请.

第１１２条　说明书

说明书应包含对发明以及对作出和使用发明的方式、方法,
以完整、清晰、简洁和确切的词语的书面描述,使发明所属领域

的技术人员或者与该发明联系很密切的人员,都能作出和使用该

发明;说明书还应公布发明人所熟思的实施该发明的最好方式.
说明书在其结尾应提出一项或几项权利要求,具体地指出并

明确要求承认申请人认为是其发明的内容.
权利要求可以用独立的方式撰写,或者,如果发明的性质允

许,用从属的方式或多项从属的方式撰写.
在符合下一款的规定下,从属权利要求应首先引用前面提出

的一项权利要求,然后具体说明对所要求保护的主题的进一步限

制.一项从属权利要求应解释为,该权利要求通过引用方将被引

用的权利要求的所有限制包括在内.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应包括只以择一方式引用前面提出的一

项以上的权利要求,然后具体说明对所要求保护的主题的进一步

限制.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应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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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应解释为,该权利要求通过引用而将

其所考虑的与其有关的特定权利要求的所有限制包括在内.
权利要求的一个特征,可以用履行特定功能的方法或者步骤

来表达,而无须详述支持这种方法或步骤的结构、材料或者行

为.此种权利要求应解释为,该权利要求包含了说明书记载的相

应的结构、材料或者行为及其等同物在内.

第１１３条　附图

在理解申请专利的主题有必要的情况下,申请人应提供附

图.当此种主题的性质允许依附图来阐明,而申请人没有提供附

图时,局长可以要求其在通知发出时起不少于两个月期间内提供

附图.申请日以后提交的附图,不得用以 (i)克服说明书中披

露不充分的缺点,而此种缺点是由于缺乏使人能够作出发明的披

露或者其他不充分的披露而造成的,或者 (ii)为了解释任何权

利要求的范围而补充说明书的原始披露.

第１１４条　模型、样品

局长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适当大小的模型,以利于展示其发

明的各个部分.
发明涉及组合物时,局长为检查或试验的目的,可以要求申

请人提供样品或其成分.

第１１５条　申请人的宣誓

申请人应宣誓,表明他深信自己是某一方法、机器、制造品

或组合物或者其改进的原始而最早的发明人,为此请求授予专

利;并应说明其为哪国的公民.此种宣誓可以在美国国内依法有

权掌管宣誓的任何人面前进行.如果宣誓是在外国进行,可以在

有权掌管宣誓的美国外交官或领事面前进行,也可以在具有官

印、在申请人所在的国家有权掌管宣誓的任何官员面前进行,而

此种官员享有掌管宣誓的职权是有美国外交官或领事的书面证明

的,或者有外国指定的官员加旁注证明的,但该外国必须是根据

条约或公约对美国指定官员的旁注是给予同样的效力的.此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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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如果符合宣誓地的州或国家的法律,即为有效.如果申请是由

发明人以外的人按照本编的规定提出的,宣誓的形式可以加以变

更,以便由他宣誓.为本条的目的,领事官包括在海外服务的美

国公民,而且他是依修正制定法第１７５０条 (修正)(美国法典第

２２编第４２２１条)被授权履行公证职责的人.

第１１６条　发明人

在发明是由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作出时,除本编另有规定

外,应共同申请专利,并且每人应作出规定的宣誓.数个发明人

即使 (１)没有亲自或者同时在一起工作,或者 (２)每人并没有

作出相同类型或数量的贡献,或者 (３)每人并没有对专利的每

一权利要求的内容都作出贡献,也可以共同申请专利.
如果有一共同发明人拒绝参加专利申请,或者经过努力仍未

能找到或者与之取得联系的,可以由另一发明人代表本人和缺席

的发明人提出申请.局长在相关事实得到证实并在按其指示对缺

席发明人发出通知后,可以向提出申请的发明人授予专利,其权

利与假如缺席发明人参加申请时所享有的相同.缺席发明人以后

仍可以参加申请.
如果由于错误而将非发明人作为发明人而列在专利申请中,

或者由于错误而未将发明人列入专利申请中,并且此种错误的发

生并非由于本人有意欺骗的,局长根据其规定的条件,可以允许

对申请作相应的修改.

第１１７条　发明人死亡或者丧失能力

已故发明人以及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的发明人的法定代理

人,可以遵照适用于发明人的规定及同样的条款和条件,申请

专利.

第１１８条　发明人以外的人提交申请

无论何时,发明人拒绝提出专利申请,或者经过努力仍未能

找到或与之取得联系的,发明人已向其转让发明的人或者发明人

已经以书面同意向其转让发明的人,或者以其他方式表明对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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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财产权益足以证明此种行为是正当的人,在相关事实已

经证实,并证明为了保持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防止产生不可弥

补的损失而有必要时,均可以代表发明人并作为发明人的代理人

提出专利申请;局长在给予其认为充分的通知,并在遵守其所制

定的规章后,可以对这样的发明人授予专利.

第１１９条　较早申请日的利益;优先权

(a)任何人在美国提交发明专利申请的,如果此人或者其法

定代理人、受让人,以前已经就同一发明向外国提交正规的专利

申请,而该外国对于在美国或者 WTO成员国提交的申请、或者

对于美国公民提交的申请给予同样的优惠,又如果在美国提交的

申请是在该申请最早在该外国提交申请之日起１２个月以内提交

的,上述在美国提交的申请具有的效力,与该申请如果是在同样

的发明专利申请首次在该外国提交之日在美国提交时所具有的效

力相同;但是,如果在美国实际提出申请之日以前,该发明已经

在任何国家被授予专利或者记载在出版物中超过１年,或者在该

日前该发明在美国已经公开使用或销售超过１年,则对该发明专

利申请不应授予专利.
(b)(１)任何专利申请无权享有此种优先权,除非按局长的

规定在申请的未决期间的某个时候向专利商标局提出享有此种权

利的声明,并指明外国申请,说明其申请号和受理或代表受理该

申请的知识产权当局或者国家,以及提交申请的日期.
(２)局长可以认为,申请人未及时提出享有优先权的声明是

放弃这种权利.局长可以制定规定,包括滞纳金的缴纳,以接受

非故意延误的本条规定的声明.
(３)局长可以要求提交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经证明的原始外

国申请、说明书、附图副本,如原申请不是用英语撰写的,应有

英文译文,以及局长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任何此类证明应由受

理该外国申请的外国知识产权当局作出,并表明申请日和提交说

明书及其他文件的日期.
(c)本条所规定的权利,可以按同样的方式和适用同样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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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要求,不以首次在外国提出的申请为根据,而以嗣后在同一

外国提出的正规申请为根据,但条件是在后一申请以前所提出的

任何外国申请必须已经被撤回、放弃或者依其他方式清除,未供

公众查阅并未遗留任何权利,并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应当用以

作为要求享有优先权的基础.
(d)申请人在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申请专利或者申请发明

人证书的外国提出的发明人证书申请,为了本条规定的优先权的

目的,在美国应与专利申请依同样的方式予以处理,并具有同样

的效力,但必须遵守本条规定的适用于专利申请的同样条件和要

求,但前提是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有权享受 «巴黎公约»斯德哥

尔摩修正文本规定的好处.
(e)(１)就根据本编第１１１条 (b)款提交的临时申请中的

发明人在该临时申请中依本编第１１２条第１款规定的方式披露的

发明,根据本编第１１１条 (a)款或第３６３条提交专利申请,且

该专利申请是在临时申请提交日以后不迟于１２个月的期间内提

交的,而且该申请含有或经修改而含有对临时申请的明确指引,
则就上述发明而言,该申请视为在本篇第１１１条 (b)款规定的

临时申请提交日提交.任何申请,除非含有明确指引较早提交的

临时申请的修改在该申请未决期间在局长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就

无权根据本 (d)款享有较早提交的临时申请的申请日的好处.
局长可以认为,没有在该期间提交此种修改,就意味着放弃根据

本款可以享受的利益.局长可以制定程序,包括缴纳滞纳金,以

接受在该申请未决期间非故意而延迟提交的本款规定的修改.
(２)根据本编第１１１条 (b)款提交的临时申请,除非本编

第４１条 (a)款 (１)项 (A)目或者 (C)目规定的费用已经缴

纳,在专利商标局的任何程序中均不得作为依据.
(３)如果临时申请提交日以后１２个月期间届满之日是星期

六、星期日或者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放假日,临时申请的未决期

间应延至其后的世俗日或者工作日.
(f)在 WTO 成员国 (或者 UPOV 外国缔约方)提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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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者权申请,为根据本条 (a)款至 (c)款的优先权的目的,
具有与专利申请同样的效力,但须满足与本条适用于专利申请的

同样的条件和要求.
(g)本条所用术语的意义

(１)“WTO 成员国”具有与本编第１０４条 (b)款 (２)所

规定此术语的同样含义.
(２) “UPOV 缔约方”意指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

成员.

第１２０条　在美国较早申请日的利益

如果一件发明专利申请中的发明已经在向美国提交的在先申

请中按照本编第１１２条第１款或者本编第３６３条规定的方式进行

了披露,且该发明专利申请是由在先申请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发明

人提交的,如果该申请是在在先申请或者在有权享受在先申请日

好处的申请被授予专利或放弃以前,或者申请程序终结以前所提

出,并且该申请中含有或者经修改而含有对在先申请的明确指

引,则就上述发明而言,该申请视为是在前一申请日提交.任何

申请,除非含有明确指引在先申请的修改在该申请的未决期间在

局长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就无权根据本条享有在先申请的申请日

的好处.局长可以认为,没有在该期间内提交这样的修改的,就

意味着放弃本条规定的任何利益.局长可以制定程序,包括缴纳

滞纳金,以接受非故意而延迟提交的本条所规定的修改.

第１２１条　分案申请

如果一件申请的权利要求中包含两项或两项以上独立而不同

的发明,局长可以要求将该申请限制在其中一项发明上.如果另

一项发明成为分案申请的内容,而该申请符合本编第１２０条的要

求,则有权享有原申请日的利益.如果分案申请是在其他申请被

授予专利以前提交的,对根据本条要求加以限制的申请所颁发的

专利,或者对由于此种要求的结果而另行提交的申请所颁发的专

利,在专利商标局或者在法院均不得作为依据,用以对抗分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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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或者原申请,或者对抗根据其中任何一件申请所颁发的专利.
如果分案申请仅仅涉及原始提交的申请中所叙述和作为权利要求

的内容,局长可以免除发明人签名和形式要求.专利的效力并不

因为局长没有要求将申请限于一项发明而受到质疑.

第１２２条　申请的保密;专利申请的公布

(a)保密性　除 (b)款的规定外,专利申请应当由专利商

标局予以保密.关于该申请的任何信息,未经申请人或者所有人

的授权,均不得给予他人,但为了执行国会法律的规定有必要

的,或者在局长决定的特殊情况下,不在此限.
(b)公布

(１)一般规定

(A)除须适用 (２)项的规定外,每一专利申请应根据局长

规定的程序,自根据本编可以获得利益的最早申请日起１８个月

期限届满后迅速予以公布.应申请人的请求,申请可以在所述

１８个月期间届满日以前公布.
(B)除按局长的决定外,关于已公布的专利申请的任何信息

不得向公众提供.
(C)尽管有法律的其他规定,局长关于发布或者不发布有

关公布的专利申请的信息的决定是终局的,不能审查.
(２)例外

(A)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不予以公布:
(i)不再处于待审状态的;
(ii)根据本编第１８１条须遵从保密令的;
(iii)属于根据本编第１１１条 (b)款提交的临时申请的;
(iv)属于根据本编第１６章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
(B)(i)如果申请人于提交申请时提出请求并证明,申请中

披露的发明未成为、而且将不会成为在另一国家提交的申请的主

题,或者根据多边国际协定的要求,申请应在提交以后１８个月

公布的,该申请不应根据第 (１)项的规定予以公布.
(ii)申请人可以任何时候取消根据 (i)段提出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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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申请人已经根据 (i)段提出请求,但以后又在外国,
或者根据 (i)段所指的多边国际协定,就已经在专利商标局提

交的申请中披露的发明提交申请的,应在提交此种外国或者国际

申请之日以后不超过４５日的期间内将此种提交情况通知局长.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间内作出此项通知的,应认为申请人已经放弃

其申请,除非申请人向局长表明延误提出通知不是故意的,并且

已得到其认可.
(iv)如果申请人取消其根据 (i)段提出的请求,或者通知

局长已在外国提交申请或者根据 (i)段规定的多边国际协定提

交申请,其申请应根据 (１)项在 (i)段规定之日公布,或者在

该日以后按实际情况尽快予以公布.
(v)如果申请人已经直接或者通过多边国际协定在一个或更

多的外国提交申请,而且此种在外国提交的申请与在专利商标局

提交的申请是对应的,或者在外国提交的此种申请中关于发明的

说明不如在专利商标局提交的申请或其关于发明的说明那样广

泛,申请人可以提交１份改写原提交给专利商标局的申请的文

本,将该申请中那些没有包含在向外国提交的相应申请中的部分

或者发明的说明予以删除.局长可以只公布该申请的改写文本,
除非专利商标局在根据本编可以获得利益的最早有效申请日以后

１６个月期间内没有收到该申请的改写文本.如果公布的根据本

段提交的申请改写文本中关于发明对某一权利要求的说明,不能

使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制造和使用该权利要求的主题,则第１５４条

(d)款的规定不应适用于该权利要求.
(c)抗议和授权前异议　局长应制定适当程序,确保在申请

公布后,未经申请人书面明示同意,而对该申请授予专利启动抗

议或者其他形式的授权前的异议.
(d)国家安全　如果专利申请的公布或者此种发明的披露可

能损害国家安全,该申请就不应根据 (b)款 (１)项的规定予以

公布.局长应制定适当的程序,确保此种申请能迅速鉴别出来,
并根据本编第１７章对此种发明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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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申请的审查

第１３１条　申请的审查

局长应将申请和声称是新的发明交付审查;经过审查,如果

申请人依法有权获得专利,局长应为此颁发专利.

第１３２条　驳回的通知;再审

(a)无论何时,经审查后,授予专利的请求被驳回,或者对

其提出反对或要求的,局长应将此种情况通知申请人,说明驳

回、反对或者要求的理由,并附送对于申请人判断是否继续进行

其申请的有用信息和参考材料.如果申请人在接到此种通知后,
经过修改或者不经过修改,仍坚持请求授予其专利的,对该申请

应进行再审.对申请所作的修改不可对发明的披露添加新的

内容.
(b)局长应制定关于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对其专利申请继续进

行审查的规定.局长可以对此种继续审查制订适当的费用,并规

定对根据本编第４１条 (h)款 (１)项有资格享受降低费用的小

实体降低５０％.

第１３３条　答复期限

要求对申请采取任何行为的通知交付或者邮寄给申请人后,
如果在通知以后６个月内,或者局长规定的较短期间内 (但不少

于３０日),申请人没有答复的,除非当事人已经向局长表明延误

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得到其认可,该申请应认为已经被当事人

放弃.

第１３４条　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申诉

(a)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的任何权利要求被两次驳回

的,在一次性缴纳申诉费后,可以对一级审查员的决定向专利申

诉和抵触委员会提出申诉.
(b)专利所有人　专利所有人在任何再审程序中,在缴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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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费后,可以对一级审查员最终驳回任何权利要求的决定,向专

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提出申诉.
(c)第三方　第三方请求人在各方当事人间程序中,在缴纳

申诉费后,对一级审查员作出的有利于专利的任何原始的、或提

议修改的或新的权利要求的可享专利性的最终决定,可以向专利

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１３５条　抵触

(a)局长认为,无论何时提出的专利申请,如果与审查中的

任何其他申请或者任何未满期的专利相冲突的,应宣告有抵触,
并将此种宣告根据具体情况通知双方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和专利

权人.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将决定各发明完成的先后顺序,并

且可以决定专利性问题.任何最终决定,如果不利于申请人的权

利要求的,应构成专利商标局对涉及的某些权利要求的最终拒

绝,局长可以对被判定为先发明人的申请人专利.如果裁决对专

利权人不利,而该专利权人没有提出上诉,或不能提出上诉、或

者其他审查的,即构成对该专利中有关权利要求的撤销,专利商

标局应在随后颁发的专利证书副本中将此种撤销予以记明.
(b)(１)任何申请中不得提出与已经颁发专利的权利要求相

同或者针对相同或实质上相同主题的权利要求,除非此种权利要

求是在自该专利授予之日起的１年内提出的.
(２)与根据本编第１２２条 (b)款公布的申请中的权利要求

相同,或者针对相同或实质上相同主题的权利要求,只有在该申

请公布之日以后１年内提交的申请中才可以提出.
(c)专利抵触的各方当事人有关终止或者意图终止抵触所达

成的协议或者谅解,包括其中提到的附属协议在内,应以书面签

署,并在该协议或谅解各当事人之间的抵触终止以前,将副本提

交给专利商标局.如果提交文件的任何一方有这样的请求,该副

本应与抵触档案分别保管,并且只向提出书面请求的政府部门,
或者表明有正当原因的任何人提供.不向专利商标局提交此种协

议或者谅解副本的,该协议或者谅解就永远不具有执行力,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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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当事人的专利或者根据有关各方当事人的申请所授予的专

利也永远不具有执行力.然而,在向局长表明未能在规定期间内

提交协议或者谅解有正当原因后,局长可以允许在协议或者谅解

各当事人之间的抵触终止后６个月期间内向其提交协议或者谅解.
局长应在上述抵触终止以前的适当时间内,将本条规定的提

交文件的要求通知各方当事人或其登记的代理人.如果局长在较

晚的时间发出这一通知,而不顾当事人在有正当原因的情况下可

以在６个月期间内提交此种协议或者谅解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在

收到此种通知后６０日内提交此种协议或者谅解.
对局长根据本款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作的行为,可以根据行政

程序法第１０条的规定进行复议.
(d)专利抵触程序的各方当事人,在局长可能依规章规定的

期间内,可以对此种争议或者争议的任何方面请求仲裁.此种仲

裁应遵守美国法典第９编的规定,但以与本条不相抵触为限.各

方当事人应将仲裁裁决通知局长,此种裁决,在仲裁的各方当事

人之间,对仲裁涉及的问题有处分的效力.仲裁裁决在直到发出

此种通知以前是不具有执行力的.本款的任何规定都不妨碍局长

对抵触涉及的发明的专利性所作的决定.

第十三章　对专利商标局决定的审查

“§１４１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申请人在根据本编第１３４条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提起申

诉后对其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申请人因

提出此种上诉而放弃其根据本编第１４５条起诉的权利.专利所有

人,或者在各当事人间复审程序中的第三方请求人,在任何复审

程序根据第１３４条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申诉中对其最终决定

不服的,只可以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抵触案的一方当

事人对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就抵触所作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但是,如果抵触案中受到不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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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在上诉人根据本编第１４２条提出上诉通知后２０日内,
向局长提交通知,声明愿意选择本编第１４６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后

续处理的,此种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的上诉应当被驳回.如

果在收到不利决定的一方提交此种通知后３０日内,上诉人并没

有根据第１４６条提起民事诉讼,被提起上诉的决定对案件的后续

程序发生效力.

第１４２条　上诉的通知

上诉人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时,应将提起上诉

一事以书面通知专利商标局局长.通知应在被提起上诉的决定作

出之日以后在局长规定的时间前提交,但不能少于６０日.

第１４３条　上诉程序

对于本编第１４２条所述的上诉,局长应将专利商标局档案中

包括的有关文件列出一份经证明的清单送交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该法院可以要求局长将此种文件的原始文本或者经证明的副

本在上诉审判期间送交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或者任何复审

案件,局长以书面将专利商标局作出决定的理由,对上诉涉及的

所有问题加以说明,提供给法院.在上诉审理前,法院将审理的

时间和地点通知局长和上诉案的当事人.

第１４４条　对上诉的判决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根据专利商标局的档案对被上诉的决

定进行审查.法院在作出决定后,向局长发出命令和意见.这些

命令和意见归入专利商标局的档案,对案件的后续程序发生效力.

第１４５条　通过民事诉讼以获得专利

申请人在根据本编第１３４条 (a)款提起的申诉中,不服专

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的决定的,如果未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提起上诉,可以在该委员会的决定以后在局长规定的期间 (不少

于６０日)内,向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区法院对局长提起民事诉

讼,以获得救济.该法院可以判决,正如该案的事实可能表明

的,该申请人对其发明,即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的决定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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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中的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此项判决授权局长依照法律

的规定授予专利.所有诉讼费用应由申请人缴纳.

第１４６条　发生抵触时的民事诉讼

抵触案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的决定

的,除已经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并且正在审理中

或者已经作出判决的以外,可以在委员会的决定作出后,在局长

规定的期间 (不少于６０日)内或者在本编第１４１条规定的期间

内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救济.在此种诉讼中,根据任何一方当

事人的提议,在符合法院关于诉讼费用、花费以及进一步对证人

的询问等的条款和条件后,专利商标局的记录应得到承认,但不

损害当事人进一步提出证据的权利.在专利商标局记录的证词和

展示的证据,经承认后,具有与在该诉讼中原始所作的证词和出

示的证据一样的效力.
此种诉讼可以将专利商标局记录所表明的、在作出决定时对

该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一方为被告,但是有利害关系的任何当事人

均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收到不利决定的数个当事人

分住各地区不在同一个州以内,或者收到不利决定的当事人住在

外国,诉讼应由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地区法院管辖,该法院可以

将传唤各个收到不利决定的当事人的传票寄给各该当事人所住地

区的执法官.对传唤居住在外国的收到不利决定的当事人的传

票,可以利用公告或者法院指示的其他方法送达.局长不是必然

的当事人,但受诉法院的书记员应将起诉一事通知局长,局长有

权参加诉讼.法院判决认为申请人有取得专利权利的,该判决即

授权局长在专利商标局收到判决的证明文本后,遵照法律的规定

颁发专利证书.

第十四章　专利的颁发

第１５１条　专利的颁发

如果申请人根据法律有权获得专利,专利商标局就将书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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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通知发给或邮寄给申请人.通知应载明授权费的数额.授权费

应于通知后３个月内缴纳.
上述款项缴纳后,专利证书应即颁发,但如不按期缴款,应

认为申请人已经放弃其申请.
授权费的余额应在发出缴纳余额的通知后３个月内缴纳,如

果不缴纳,专利证书即于该３个月期间届满时失效.在计算费用

余额时,１页或不足１页的收费可以不计.
如果本条所要求缴纳的款项没有按时缴纳,但该款项已随同

延误费缴纳,而且申请人表明延误缴纳是不可避免的,局长可以

接受其缴款,好像申请人从未放弃其申请、专利从未失效那样.

第１５２条　向受让人颁发专利

除本篇另有规定外,经发明人申请并断言说明书属实后,专

利可以颁发给在专利商标局记录的发明人的受让人.

第１５３条　发证的方式

专利应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颁发,加盖专利商标局的印

章,由局长签名,或者其上印有局长的签署,并且在专利商标局

有书面记录.

第１５４条　专利的内容和期限;临时的权利

(a)一般规定

(１)内容　每一专利应记载发明的简短名称,并对专利权

人、其继承人或者受让人授予排除他人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

售而发出要约、销售该发明或者将该发明进口到美国的权利;如

果发明是一项方法,授予排除他人在美国使用、为销售而发出要

约、销售依该方法制造的产品,或者将此种产品进口到美国的权

利.关于该发明的细节,应依说明书的说明.
(２)期限　在缴纳本编规定的费用的情况下,专利的期限自

授予专利之日开始,于专利申请在自美国提交之日起计算的２０
年届满时终止,或者,如果申请根据本编第１２０条、第１２１条或

第３６５条 (c)款的规定,专门指引另一较早提交的申请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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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限在自此种最早申请的提交日起计算的２０年届满时终止.
(３)优先权　在确定专利的期限时,本编第１１９条、第３６５

条 (a)款或第３６５条 (b)款规定的优先权不计在内.
(４)说明书和附图　说明书和附图应附于专利之后,成为专

利的一部分.
(b)专利期限的调整

(１)专利期限的保证

(A)专利商标局迅速处理的保证　除应遵守下述 (２)项规

定的限制外,如果原始专利证书的颁发由于专利商标局没有采取

下列行为而延迟:
(i)在下述日期之后不迟于１４个月,至少发出本篇第１３２

条规定应发的通知之一,或者根据本编第１５１条发出授权通知:
(I)本编第１１１条 (a)款规定的申请日;或者

(II)国际申请满足本编第３７１条规定的条件之日.
(ii)对根据第１３２条提出的答复或者根据第１３４条提出的申

诉,在收到答复或申诉之日后４个月内作出回应;
(iii)在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根据第１３４条或第１３５条,

或者在联邦法院根据第１４１条、第１４５条或第１４６条,作出将可

授权的权利要求保留在申请中的决定之日后４个月内,对申请采

取行为;
(iv)在根据第１５１条缴纳授权费和所有未满足的要求都已

满足之日后４个月内,授予专利.
根据情况在 (i)、 (ii)、 (iii)或 (iv)段规定的期间届满以

后,至所述的行为采取以前,每延误 １ 日,专利期限应延长

１日.
(B)申请审查期间不超过３年的保证　除应遵守下述 (２)

项规定的限制外,如果原始专利的颁发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没有

在自申请在美国实际提交日起的３年内颁发专利而延迟,则在该

３年期间届满之后,直至专利颁发之日,每迟延１日,专利的期

限应延展１日.但这３年期间不包括下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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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申请人根据第１３２条 (b)款请求继续审查而花费的

时间;
(ii)根据第１３２条 (a)款的程序而花费的时间,发布第１８１

条规定的命令而花费的时间,或者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或者联

邦法院对申诉进行复查而花费的时间;或者

(iii)除下述 (３)项 (C)目允许的以外,美国专利商标局

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对申请处理的延误.
(C)由于抵触、保密令及申诉而延误的保证或调整　除应

遵守下述 (２)项规定的限制外,如果原始专利的颁发由于下列

情形而延误:
(i)第１３５条 (a)款规定的程序;
(ii)根据第１８１条发布命令;
(iii)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或者联邦法院对申诉的复查.
在前述情形下,根据复查中推翻有关专利性的不利决定的裁

决而授予专利的,专利的期限,按这些程序、命令或复查的期间

(应视属于何种情形而定)每存续１日应延长１日.
(２)限制

(A)一般规定　如果因为上述 (１)项列举的原因引起的延

误发生重叠,根据本款允许的调整期间不应超过实际延误授予专

利的实际天数.
(B)被放弃时的期限　任何专利在某一指定日期后的期限被

放弃的,其期限不得根据本条调整至放弃声明中指定的日期

以后.
(C)调整期间的缩减

(i)根据上述 (１)项的专利期限的调整期间,应从该期间

中减去申请人没有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结束申请处理的期间.
(ii)关于根据上述 (１)项 (B)目调整专利的期限,申请

人每次答复专利商标局发出的关于驳回、反对、争辩或其他请求

的通知的期间是３个月,这个期间自专利商标局发给或者邮寄申

请人的通知之日起计算,每次答复超过３个月期间的累计总时



１６１２　

间,应视为申请人没有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结束申请的处理或审查

的时间.
(iii)局长应制定规章,确定哪些情况构成申请人没有作出

合理的努力以结束申请的处理或者审查.
(３)专利期限调整的决定程序

(A)局长应制定规章,确定根据本款申请和决定专利期限

调整的程序.
(B)在根据上述 (A)目确定的程序中,局长应当:
(i)根据本款对调整专利期限的期间作出决定,并将该决定

的通知连同第１５１条规定的书面授权通知发给申请人;
(ii)向申请人提供一次机会,使其能对局长所作调整专利期

限的决定请求重新考虑.
(C)如果申请人在颁发专利以前,表明其尽管尽了应有的

注意,仍不能在３个月期间内作出答复的,局长应恢复根据 (２)
项 (C)目调整的累计期间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对

每一次答复绝不能在原有的３个月期间以外再恢复３个月以上.
(D)局长在根据本款制定的程序完成专利期限的调整以后,

应继续授予专利的工作,即使申请人对局长的调整决定提出了

申诉.
(４)对专利期限调整决定的申诉

(A)申请人对局长根据上述 (３)项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授予专利后１８０日内向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区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以获得救济.美国法典第５编第７章应适用于此种诉讼.
法院变更专利期限调整期间的终局判决应送达局长,然后局长应

据此修改专利的期限.
(B)对根据本款作出的专利期限调整的决定,第三方在授予

专利前不得提出申诉或者异议.
(c)继续

(１)决定　在 «乌拉圭回合协定法»制定日后６个月之日仍

然有效的专利或者根据在该日以前提交的申请所产生的专利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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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应当以 (a)款规定的２０年或者自授予之日起１７年两个期

限中较长的为准,但放弃期限的除外.
(２)救济　本篇第２８３条、第２８４条和第２８５条规定的救济

不适用于下列行为:
(A)在 «乌拉圭回合协定法»制定日后６个月之日以前开

始的行为,或者在该日以前为该行为作出了实质性投资的;和

(B)由于 (１)项规定而成为侵权的行为.
(３)报酬　上面 (２)项所述的行为只有在向专利权人缴纳

合理的报酬以后才能继续为之.所谓合理的报酬,就是在根据本

编第２８章和第２９章 [本款 (２)项排除的那些规定除外]提起

的诉讼中所决定的报酬.
(d)临时的权利

(１)一般规定　除本条规定的其他权利以外,专利还应包括

对自根据第１２２条 (b)款对该专利的申请公布之日起,或者,
在根据第３５１条 (a)款定义的条约提交并根据该条约第２１条

(２)款 (a)项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的情形,自该申请的公布日

起,至专利授予之日止的期间内,从事下列行为的任何人获得合

理的使用费的权利:
(A)(i)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该

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将此种发明进口美

国;或者

(ii)如果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是方法,在美

国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依照该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中

要求保护的方法所制造的产品,或者将此种产品进口美国;和

(B)实际上已经得到关于该已公布的专利申请的通知,而

且,如果本项产生的权利是以指定美国但以英语以外的语言公布

的国际申请为根据,已经得到译为英语的该国际申请.
(２)权利是以实质上相同的发明为根据　除非该专利中要求

保护的发明与该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实质上相

同,否则就不能根据上面 (１)项规定享有获得合理使用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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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３)获得合理使用费的时间限制　根据上面 (１)项获得合

理使用费的权利,只有在专利颁发后不迟于６年的期间内所提起

的诉讼中才能得到.根据上面 (１)项获得合理使用费的权利不

受 (１)项所述期间长短的影响.
(４)对国际申请的要求

(A)生效日　上面 (１)项获得合理使用费的权利,如果是

以根据第３５１条 (a)款所定义的条约提交并指定美国的国际申

请的公布为根据的,应自国际申请按照条约公布之日开始生效,
或者,如果国际申请按照条约是以英语以外的语言公布,则自专

利商标局收到公布申请的英语译文之日开始生效.
(B)副本　局长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国际申请的副本和该申

请的译文.

第１５５条　专利期限的延展

尽管有本篇第１５４条的规定,如果专利的范围内包含有组合

物或者使用此种组合物的方法,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该专

利的期限应当予以延长:此种组合物或者方法曾经受到联邦食品

药品管理局依照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监管审查,该审查

导致了许可此种组合物或者方法进行跨州发行和销售的监管公

布,并且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４０９条暂停了对该组

合物和方法的监管审查 (暂停自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延展

的期限为自暂停监管审查之日至此种程序最终决定和商业销售得

到许可时为止.专利权人,其继受人、继受人或受让人应自本条

制定时起或者自暂停监管审查结束之日起９０日内,以后到期的

为准,将需延展的专利的号码和审查暂停之日、许可商业销售之

日,通知局长.局长在收到此种通知后,迅速将延展期限的证书

发给记录的专利所有人.证书应加盖印章,说明事实和延展的时

间,并说明适用此种延展的组合物或使用此种组合物的方法.此

种证明书记录在延展的每一专利的官方档案中,而且此种证书被

认为是原始专利的一部分,并将适当的通知登载在专利商标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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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上.

第１５５条A　专利期限的恢复

(a)除本编第１５４条的规定外,下列各专利的期限应依本条

予以延展:
(１)任何在其范围内包含一种新药产品的组合物的专利,如

果在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对该产品的监管审查期间:
(A)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０日的

信件中通知专利权人说,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５０５
条 (b)款 (１)项规定,该产品的新药申请是不可批准的;

(B)专利权人于１９７７年向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提交健康效

果测试的结果,以评估此种产品的致癌的可能性;
(C)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的信件中批准新药申请;
(D)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的

信件中批准了其范围为生产此种产品所需用的设备的补充申请.
(２)任何在其范围内包含使用 (１)项所述组合物的方法的

专利.
(b)上面 (a)款所述的任何专利的期限应予以延展,其期

限等于自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０日开始至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止的期间,
此种专利具有的效力与原始颁发的专利好像就有此种延展期

一样.
(c)本条 (a)款所述专利的专利权人,应当于本条制定以

后的９０日内将被延展的专利的号码通知局长.局长接到此种通

知后,将延展通知记载在此种专利的官方档案中并在专利商标局

的公报中登载适当的通知,以示确认.

第１５６条　延展专利的期限

(a)要求保护产品、使用产品的方法或者制造产品的方法的

专利的期限,如果符合下面所述情况,应当依照本条自专利的原

始期限届满之日起予以延展,其中应包括根据第１５４条 (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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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允许给予的专利期限的调整:
(１)在根据 (d)款 (１)项提出延展申请以前,专利的期限

尚未届满的.
(２)专利的期限从来没有根据本条 (e)款 (１)项予以延展

过的.
(３)记录的专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已按照本条 (d)款 (１)

项至 (４)项的规定,提交延展的申请的.
(４)有关的产品在其商业销售或者使用以前已经历了一段监

管审查期间的.
(５)(A)除 (B)目或者 (C)目的规定外,在监管复查期

间以后许可商业销售或者使用该产品,是按照据以进行此种监管

审查的法律的规定第一次许可商业销售或者使用该产品的;
(B)在专利要求保护制造产品的方法,而该方法在制造该产

品时主要使用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的情况下,在监管审查期间

以后许可商业销售或者使用该产品,是第一次许可商业销售或者

使用按照专利中要求保护的方法制造的产品的;或者

(C)为了上面 (A)目的目的,在下列专利的情形,
(i)专利要求保护某一动物用新药或者家畜生物产品,而此

种医药产品或产品 (I)没有包括在任何被延展期限的其他专利

的权利要求中,并且 (II)已经得到许可,可以商业销售或者使

用于非食用的动物和食用的动物,并且

(ii)专利没有基于监管审查予以延展期限,以便使用于非食

用的动物.
许可在监管审查期间以后商业销售或者使用医药产品或者产

品于食用的动物,是第一次许可将医药产品或者产品用于商业销

售或使用于食用的动物.
在本条中,上面 (４)项和 (５)项所述的产品以下简称为

“被批准的产品”.
(b)除 (d)款 (５)项 (F)目的规定外,根据按照本条予

以延展期限的专利所享有的权利,在被延展期限的期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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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专利要求保护产品的情形,只限于该产品的被批准的

用途,
(A)在该专利的期限届满以前,
(i)按照适用的据以进行监管审查的法律的规定,或者

(ii)按照据以进行本条 (g)款 (１)、(４)和 (５)项所述的

监管审查的法律的规定,和

(B)在据以延展专利期限的监管审查期间届满之时或以后;
(２)在专利要求保护使用产品方法的情形,只限于专利要求

保护的用途,而且限于被批准的产品,
(A)在该专利的期限届满以前,
(i)按照据以进行适用的监管审查的法律的规定,和

(ii)按照据以进行 (g)款 (１)、(４)和 (５)项所述的监管

审查的法律的规定,和

(B)在作为专利期限延展根据的监管审查期间届满之时或以

后;和

(３)在专利要求保护制造产品方法的情形,只限用于下列产

品的制造方法:
(A)该被批准的产品,或者

(B)该产品,如果其已经经历了按照 (g)款 (１)、 (４)或

(５)各项所述的监管审查期间的话.
如本款所使用的,“产品”一词包括被批准的产品在内.
(c)有资格根据 (a)款被延展期限的专利,其被延展的期

限等于被批准产品在专利授予以后进行的监管审查期间,但下列

情形除外:
(１)每一监管审查期间应扣减根据 (d)款 (２)项 (B)目

确定的、专利延期的申请人并没有以应有的勤勉在监管审查期间

采取行为的期间;
(２)在按照 (１)项扣减以后,延长的期间只包括 (g)款

(１)项 (B)目 (i)段、 (２)项 (B)目 (i)段、 (３)项 (B)
目 (i)段、(４)项 (B)目 (i)段、(５)项 (B)目 (i)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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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剩余部分的一半;
(３)如果在据以进行监管审查的法律规定对被批准产品的批

准之日以后,专利期限的剩余期间加上根据 (１)项和 (２)项修

改的期间,超过１４年的,延长的期间应予以减少,以便使两个

期间之和不超过１４年;并且

(４)任何产品的同一监管审查期间,根据 (e)款 (i)得到

延长期限的专利绝不能超过一件.
(d)(１)为了根据本条得到专利期限的延展,记录的专利所

有人或其代理人应向局长提交申请.除 (５)项的规定外,此种

申请只能在自产品根据法律经过监管审查后获得商业销售或使用

的许可之日起的６０日期间内提交.申请书应包括下列事项:
(A)被批准的产品以及据以进行监管审查的联邦法律;
(B)请求延展其期限的专利以及该专利的每一权利要求;
(C)使局长能根据 (a)款和 (b)款确定专利有资格获得

延展以及将从延展得到的权利所需要的信息,以及使局长、卫生

部部长或者农业部部长能根据 (g)款确定延展期间所需的信息;
(D)申请人在适用的监管审查期间对被批准产品所进行的

活动和适用于此种活动的重要日子的简短说明;和

(E)局长可能需要的此种专利或者其他信息.
(２)(A)在根据 (１)项提交专利证书期限延展的申请后６０

日内,局长将延展申请通知下列人员:
(i)农业部部长,如果专利要求保护药品或者使用或制造药

品的方法,并且该药品受病毒—血清—毒素法管制,和

(ii)卫生部部长,如果专利要求保护任何其他的药品、医用

设备,或者食品添加剂或色彩添加剂,或者使用或制造此类产

品、设备或者添加剂的方法,而且如果该产品、设备和添加剂受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管制的,并向接受通知的部长附送

该申请的副本.在接到局长送来申请后３０日内,审核申请的部

长根据 (１)项 (C)目审核申请中所说的日子,决定适用的监

管审查期间,将决定通知局长,并将此决定的通知在 «联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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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予以公布.
(B)(i)如果在 (A)目所述的决定公布后１８０日内,有人

向根据 (A)目作出决定的部长提交请愿书,根据该请愿书可以

合理地认定申请人并没有在适用的监管审查期间以应有的勤勉采

取行动的,作出上述决定的部长根据其制定的规章,决定申请人

是否在监管审查期间勤勉地采取行动.作出上述决定的部长应在

接到请愿书后９０日内作出此项决定.对于受联邦食品、药品和

化妆品法或者公共卫生法管制的药品、设备或添加剂,部长不得

将其根据本段规定作出决定的权力委托给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以

下的机构执行.对于受病毒—血清—毒素法管制的产品,农业部

部长不得将其根据本段规定作出决定的权力委托给主管销售和检

查的助理部长以下的机构执行.
(ii)根据 (i)段作出决定的部长应将其决定通知局长,并

将此决定的通知连同此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在 «联邦纪

事»上予以公布.任何利害关系人,自公布决定时起６０日内,
可以请求作出决定的部长举行一次关于该决定的非正式听证会.
如果在该期间内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该部长在请求提出日后３０
日内,或者根据请求人的请求在该日后６０日内,举行听证会.
主持听证会的部长应将举行听证会一事通知有关的专利所有人和

任何利害关系人,并向专利所有人和利害关系人提供参加听证会

的机会.在听证会举行后３０日内,该部长应维持或者修改作为

听证会主题的决定,并将任何对决定的修改通知局长,并将任何

修改在 «联邦纪事»上予以公布.
(３)为 (２)项 (B)目的目的,术语 “应有的勤勉”意指一

个人在监管审查期间可以被合理期待的、通常实施的注意的程

度、继续专注的努力和及时性.
(４)延展专利期限的申请应符合局长所规定的披露要求.
(５)(A)如果记录的专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合理地预期,

对该专利主题的产品适用的、 (g)款 (１)项 (B)目 (ii)段、
(２)项 (B)目 (ii)段、(３)项 (B)目 (ii)段、 (４)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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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ii)段或 (５)项 (B)目 (ii)段所述的监管审查期间实际

上可以延展至该专利的期限届满以后,该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可以

在专利期限预定届满前６个月开始至届满前１５日终止的期间内,
向局长提交申请,请求给予临时延展.申请应记载下列事项:

(i)受监管审查的产品和进行此种审查所根据的联邦法律;
(ii)请求临时延展的、要求保护受监管审查的产品或者使

用、制造该产品的方法的专利,以及该专利的每一权利要求;
(iii)能使局长根据 (a)款 (１)、 (２)和 (３)项决定专利

是否有资格延展的信息;
(iv)申请人在适用的监管审查期间至今对审查中的产品所

进行的活动以及此种活动的重要日子的简短说明;和

(v)局长可能需要的该专利和其他的信息.
(B)如果局长决定,除许可商业上销售或者使用产品外,专

利有资格根据本条延展其期限的,局长应将此种决定的通知,包

括受监管审查的产品,在 «联邦纪事»上予以公布,并向申请人

发给为期不超过１年的临时延期证书.
(C)记录的专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已经根据 (B)目获得临

时延展的,可以根据本目申请不超过４次的后续临时延展,但下

述 (g)款 (６)项 (C)目规定的专利的情形除外,即其记录的

所有人或代理人,只可以根据本目申请一次后续临时延展.每一

次这样的后续延展的申请应在前一次临时延展届满以前６０日开

始至届满以前３０日结束的期间内提出.
(D)根据本项的每一次临时延展的证明书应记录在专利的

官方档案中,并应认为是原始专利的一部分.
(E)根据本项给予的临时延展,应在有关的产品接到准予

商业销售或者使用的许可之日开始的６０日期间届满之日结束,
但以下的情形除外,即如果在该６０日期间内,申请人将此种许

可通知局长,并根据本款 (１)项提交以前没有包含在临时延展

申请中的另外的信息的,专利应继续予以延展,而且,按照本条

规定,此种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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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自原始专利期限届满之日起不得超过５年;或者

(ii)如果专利属于 (g)款 (６)项 (C)目规定的情形,自

有关的产品接到商业销售或者使用的批准之日起.
(F)根据本项规定专利的期限获得延展的,在延展期间该专

利所获得的权利应遵守下列规定:
(i)在专利要求保护产品的情形,限于当时处于监管审查之

下的产品的任何用途;
(ii)在专利要求保护使用产品的方法的情形,限于当时处于

监管审查之下的专利所要求保护的用途;
(iii)在专利要求保护制造产品的方法的情形,限于当时用

以制造处于监管审查之下的产品的方法.
(e)(１)局长可以仅仅根据延展申请中所载的陈述决定专利

有资格予以延展.如果局长根据 (a)款决定专利有资格延展,
而 (d)款 (１)项至 (４)项所规定的要求已经履行的,局长应

向延展专利期限的申请人颁发延展证明书,加盖印章,延展的期

间按 (c)款的规定.此种证明书应记载于专利的官方档案中,
并认为是原始专利的一部分.

(２)一项专利的期限,如果有人已经根据 (d)款 (１)项提

交了延展的申请,但在延展证明书颁发或者根据上述 (１)项规

定对该申请予以驳回以前即将届满的,局长如果决定该专利适合

于延展,则在作出此种决定以前,应将该专利的期限予以延展,
为期至多１年.

(f)为本条的目的,
(１)“产品”一词意指:
(A)医药产品.
(B)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受监管的任何医用设

备、食品添加剂或色彩添加剂.
(２)“医药产品”一词意指:
(A)新药、抗生药或者人用生物产品 (这些术语按照在联

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及公共卫生服务法使用的意义),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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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动物用新药或者家畜生物产品 (这些术语按照在联邦食

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及病毒—血清—毒素法使用的意义),此种

产品不是主要使用重组脱氧核糖核酸、重组核糖核酸、杂交瘤技

术或者其他涉及定向遗传操作技术的方法、包括以任何盐或者酯

的活性成分作为单一体或者与另一活性成分的结合体的方法,而

制造的.
(３)“主要的健康或环境效果测试”意指一种与产品的健康

或环境效果的评估合理有关的、至少需要进行６个月的、从中所

得的数据用以确定准许产品的商业销售或者使用的测试.测试结

果的分析或评估的期间不包括该６个月以内.
(４)(A)提及的第３５１条,是指提及公共卫生服务法第

３５１条.
(B)提及第５０３条、第５０５条、第５１２条、第５１５条,是指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５０３条、第５０５条、第５１２条或者

第５１５条.
(C)提及病毒—血清—毒素法,是指１９１３年３月４日的法

律 (美国法典第２１篇第１５１条至第１５８条).
(５) “非正式听证会”,具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

２０１条 (y)款对此术语规定的含义.
(６)“专利”,意指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专利.
(７)本条所称 “制定日”,就人用医药产品、医用设备、食

品添加剂或者色彩添加剂而言,意指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４日.
(８)本条所称 “制定日”,就动物用药品或者治疗动物疾病

用生物产品而言,意指动物用普通药品和专利期限恢复法的制

定日.
(g)为本条的目的,“监管审查期间”术语具有下列的含义:
(１)(A)在产品是新药、抗生药或人用生物产品的情形,

该术语意指下面 (B)目所述的期间,但 (６)项所述的限制适用

于该期间.
(B)新药、抗生药或者人用生物产品的监管审查期间是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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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期间之和:
(i)自第５０５条 (i)款或者第５０７条 (d)款规定的豁免对

被批准产品的生效日开始,至根据第３５１条、第５０５条或第５０７
条对此种药产品初步提交申请之日为止的期间,和

(ii)自根据第３５１条、第３０５条 (b)款或第５０７条对被批

准的产品初步提交申请之日开始,至该申请根据该条得到批准之

日为止的期间.
(２)(A)在产品是食品添加剂或者色彩添加剂的情形,“监

管审查期间”意指下面 (B)目所述的期间,但 (６)项所述的限

制适用于该期间.
(B)食品或者色彩添加剂的监管审查期间是指下列两个期间

之和:
(i)自对此种添加剂启动主要的健康或环境效果测试之日开

始,至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对该产品的使用申请实施

监管的请求初步提交之日为止的期间,和

(ii)自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对该产品申请实施监

管的请求初步提交之日开始,至此种监管生效之日为止,或者,
如果该监管遭到反对,至此种反对得到解决以及商业销售得到许

可时终止,或者,如果商业销售得到准许,但以后由于此种反对

而又被撤销,从而等待进一步的程序的,则至此种程序最终得到

解决、商业销售又得到许可时为止的期间.
(３)(A)在产品是医用设备的情形,“监管审查期间”意指

下面 (B)目所述的期间,但 (６)项所述的限制适用于该期间.
(B)医用设备的监管审查期间是下列两个期间之和:
(i)自对人使用该设备的临床实验进行之日开始,至根据第

５１５条对该设备的申请初步提交之日为止的期间,和

(ii)自根据第５１５条对该设备的申请初步提交之日开始,至

该申请根据该法批准之日为止的期间,或者自产品开发协议完成

的通知根据第５１５条 (f)款 (６)项规定初步提交之日开始,至

该协议根据第 ５１５ 条 (f)款 (６)项被宣告完成之日为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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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４)(A)在产品是动物用新药的情形,“监管审查期间”意

指下面 (B)目所述的期间,但 (６)项所述的限制适用于该

期间.
(B)动物用新药产品的监管审查期间是下列两个期间之和:
(i)自对该药品进行主要的健康或环境效果测试之日,或者

第５１２条 (j)款规定的豁免对批准的动物用新药产品的生效日,
二者中以较早的为准,至对此种动物用药品的申请根据第５１２条

初步提交之日为止的期间,和

(ii)自根据第５１２条 (b)款对被动物用药品初步提交申请

之日开始,至此种申请根据该条批准之日为止的期间.
(５)(A)在产品是治疗动物疾病用生物产品的情形,“监管

审查期间”意指下面 (B)目中所述的期间,但 (６)项所述的限

制适用于该期间.
(B)治疗动物疾病用生物产品的监管审查期间是下列两个期

间之和:
(i)自授权根据病毒—血清—毒素法准备试验用生物产品生

效之日起,至根据该法提交许可证申请之日为止的期间,和

(ii)自根据病毒—血清—毒素法初步提交许可证申请之日开

始,至此种许可证颁发之日为止的期间.
(６)根据上述各项确定的期间均应受下列限制:
(A)如果涉及的专利是在本条制定日以后授予的,基于前

述任何一项确定的监管审查期间决定的延长期间不得超过５年.
(B)如果涉及的专利是在本条制定以前授予的,而且

(i)没有提交 (１)项 (B)目或 (４)项 (B)目所述的豁免

请求,也没有提交 (５)项 (B)目所述的授权请求,
(ii)没有开始实施 (２)项 (B)目或者 (４)项 (B)目所

述的主要的健康或环境效果测试,没有提交各该项所述的监管请

求或者注册申请,或者

(iii)在批准产品之日以前没有开始 (３)项所述的临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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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或者没有提交该项所述的产品开发协议.
基于前述任何一项确定的监管审查期间决定的延展期间不得

超过５年.
(C)如果涉及的专利是在本条制定以前颁发的,并且如果

对被批准的产品在本条制定以前已采取的 (B)目所述的行为,
而且该产品的商业销售和使用在该日以前还没有被批准,根据该

项确定的监管审查期间决定的延展期间不得超过２年,或者,在

被批准的产品是动物用新药品或家畜生物产品的情形 (这些术语

按照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用法),不得超过３年.
(h)局长可以按其认为足以抵补专利商标局根据本条受理申

请和对申请进行处理的开支,确定合适的费用.

第１５７条　依制定法的发明登记

(a)尽管本编有其他规定,局长有权不经审查,公布依制定

法的发明登记,其中包含正规提交的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和附图,
但申请人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满足本编第１１２条规定的要求.
(２)符合局长在规章中规定的印刷要求.
(３)在局长规定的期间内放弃就该发明取得专利的权利;和

(４)缴纳局长规定的申请费、公布费和其他处理费用.
如果宣布与该申请相抵触,除非发明的优先顺序问题最终决

定有利于该申请,依制定法发明登记便不得公布.
(b)申请人根据本条 (a)款 (３)项的放弃,在依制定法的

发明登记公布时生效.
(c)按照本条公布的依制定法的发明登记应具有本编对专利

明确规定的特征,但本编第１８３条和第２７１条至第２９２条规定的

特征除外.依制定法的发明登记不应具有本篇以外其他法律对专

利规定的特征.按照本条公布的依制定法的发明登记,应将本款

的上述规定按照局长发布的规章以合适方式通知公众.对之公布

了依制定法发明登记证明书的发明,不是本编第２９２条所称的专

利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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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局长每年应将依制定法的发明登记制度的使用情况向国

会提出报告.此种报告包括对联邦政府机构利用依制定法的发明

登记制度的程度、此种制度对联邦开发技术的管理的帮助程度的

评估以及对联邦政府使用这些程序节约开支的评估.

第十五章　植物专利

第１６１条　植物专利

任何人发明或发现,并利用无性方法培植出任何独特而新颖

的植物品种的,包括培植的变形芽、变种、杂交种以及新发现的

种子苗在内 (但由块茎繁殖的植物或者在非栽培状态下发现的植

物除外),可以为此获得专利,但应遵守本篇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本篇有关发明专利的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应适用于植物

专利.

第１６２条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植物专利,如果其说明书在合理的可能范围内已经完备,就

不应因为不符合本编第１１２条的规定而被宣告为无效.
说明书中的权利要求应当使用该植物的正式名称.

第１６３条　授予专利

在植物专利的情形,授予的专利的权利应包括排除他人在全

美国使用无性方法繁殖该植物,以及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

销售据此繁殖的植物或其任何部分,或者将如此繁殖的植物或其

任何部分进口到美国.

第１６４条　农业部的协助

总统根据局长为执行本篇关于植物规定的请求,可以行政命

令指示农业部部长:(１)提供农业部所获得的信息;(２)通过农

业部适当的局、司对特别问题进行研究;(３)向局长选派农业部

的官员和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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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外观设计

第１７１条　外观设计专利

任何人对制造品创作的新颖的、独创的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

的,可以为此获得专利,但须遵守本篇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本编关于发明专利的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应适用于外观设

计专利.

第１７２条　优先权

本编第１１９条 (a)款至 (d)款所规定的优先权,以及第

１０２条 (d)款规定的时间,在外观设计为６个月.本编第１１９
条 (e)款规定的优先权不应适用于外观设计.

第１７３条　外观设计专利的期限

外观设计专利的期限是,自授予之日起１４年.

第十七章　某些发明的保密和向外国提交申请

第１８１条　某些发明的保密和专利的扣发

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享有财产上利益的发明,有利害关系的

政府机构首长认为,申请的公布或者对该发明授予专利而将发明

予以公布或披露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专利负责人接到有关通知

后,应命令将该发明予以保密,并按照下面规定的条件对该申请

不予公布或者对该发明不授予专利.
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不享有财产上利益的发明,但专利长官

认为,申请的公布或者对该发明授予专利而将发明予以公布或披

露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应将披露该发明的专利申请提交原子能

委员会、国防部部长以及总统指定作为美国防务机关的其他政府

部门或机构的主要官员加以检查.
获知申请披露内容的每一个人应当在承认这一事实并注明日



１６２８　

期的文书上签名,此种文件应归入该申请的档案中.如果原子能

委员会、国防部部长或者上述被指定的其他部门或机构的主要官

员认为,发明因申请的公布或者因被授予专利而被公布或披露,
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部长或者此类其他

主要官员应通知专利长官.专利长官应即命令将该发明予以保

密,对该申请不予公布或者对该发明不授予专利,其期间视国家

利益的需要而定,并通知申请人.如果要求发出保密命令的部门

或机构的首长表明,对申请的审查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专利长

官据此应使申请处于密封状态,并通知申请人.受保密命令约束

的申请的所有人有权按照商务部部长制定的规则,就该命令向商

务部部长提出申诉.
对发明命令保密,以及对申请扣住不予以公布或者不授予专

利,均不得超过１年.如果要求发出保密命令的部门首长或者机

构主要官员通知,国家利益需要继续延长上述期间,并已作出肯

定的决定的,专利长官在上述期间届满或者在更新期间届满时,
应重申其命令,继续延长１年.在美国处于战争期间生效或者发

布的保密命令,在全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停止后１年内仍然有

效.在总统宣告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发布或者生效的保密命令,在

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及其后６个月内仍然有效.如果要求发出保密

命令的部门首长和机构主要官员通知,发明的公布或者披露不再

损害国家利益的,专利长官可以废除上述命令.

第１８２条　由于未经授权的披露而放弃发明

受按照本编第１８１条发布的命令约束的专利申请中披露的发

明,如果经专利负责人证实,由于未经专利负责人同意,该发明

由发明人、其继受人、受让人、法定代理人或者与他或他们有合

法利益关系的任何人,公布或披露或者向外国提交专利申请,从

而导致该命令被违反的,可以认为该发明已被放弃.放弃应认为

自违反命令时起即已发生.如果没有得到原要求发布命令的部门

首长或者机构主要官员的同意,专利长官不应表示同意.放弃的

确认使申请人、其继承人、受让人或法定代理人,或者与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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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人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任何人,丧失其根据该发明对美国所

享有的一切请求权.

第１８３条　获得补偿的权利

申请人、其继承人、受让人或法定代理人,因前述规定而其

专利被拒绝授予的,有权自申请人接到通知之日起 (如果没有该

项命令,其申请原可处于获得准许的状态),或者自１９５２年２月

１日起,以在后的日期为准,至就该发明授予专利以后６年为

止,向要求发出保密命令的部门或机构的首长请求补偿其由于保

密命令而造成的损害和/或因其披露发明而使政府使用该发明.
由于政府使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自政府最早使用该发明之日开

始.部门或者机构的首长在接到索赔的请求后,有权与申请人、
其继承人、受让人或法定代理人达成协议,对损害和/或使用给

予全部补偿.即使法律另有相反的规定,此项补偿协议无论是为

什么目的都是最终决定性的.如果索赔的全部补偿不能实现,部

门或者机构的首长可以作出裁定并付给申请人、其继承人、受让

人或法定代理人一笔款项,其数额不超过部门或机构首长认为是

对损害和/或使用的公平补偿数额的７５％.索赔人可以在美国联

邦索赔法院或者在索赔人居住地区的美国地区法院对美国提起诉

讼,请求判给一笔款项,其数额如与裁定的数额加在一起,即构

成损害和/或政府使用发明的公平补偿.申请专利的发明过去受

到根据本编第１８１条所发出的保密命令的影响,其后根据该申请

而颁发专利的,专利所有人过去没有按上述规定请求补偿的,在

该专利授予之日以后,有权在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对由于保密命令而造成的损害和/或因其发明披露而使政府使用

该发明给予补偿.因使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自政府最早使用该

发明之日开始.在本条所规定的诉讼中,美国政府可以利用根据

美国法典第２８编第１４９８条的诉讼中可以提出的一切抗辩理由.
本条对任何人或其继承人、受让人或法定代理人,在为美国政府

全时雇佣或者服务期间,所发现、发明或者开发的发明,不授予

以该发明为根据提出索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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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４条　向外国提交申请

除非获得专利长官的许可,一个人就其在美国完成的发明在

美国提交专利申请以后６个月以内,不得在任何外国或者使他人

或授权他人在任何外国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工业品

外观设计或模型的注册申请.对于受专利负责人按照本篇第１８１
条所发保密命令约束的发明,没有得到要求发出保密命令的部门

首长或者机构主要官员的同意,不应发给许可.如果由于错误而

在外国提出申请并没有欺骗意图,而且该申请并未披露属于本编

第１８１条范围以内的发明,可以追溯性地给予许可.
本条所使用的 “申请”一词,包括申请以及对申请的修正、

修改、补充,以及分案在内.
上述许可的范围应包括以后对申请的修正、修改以及包含追

加主题的补充,但条件是:请求给予许可的申请现在不是、过去

也不是根据本编第１８１条被要求提供检查的申请,而且对申请的

修正、修改或补充并不改变发明的本质,从而也不会使该申请成

为根据第１８１条被要求提供检查的申请.对于在外国提出申请,
现在不要求、过去也不需要许可的任何情形下,对在外国提出的

该申请以后可以修正、修改和补充,不需要得到许可,条件是:
对在美国的申请没有根据第１８１条被要求提供检查,而且此种修

正、修改和补充现在不改变或者过去也不改变发明的本质,从而

也不会使该美国申请成为根据第１８１条被要求提供检查的申请.

第１８５条　对未经许可而申请者禁止授予专利

尽管法律有其他规定,任何人及其继承人、受让人或法定代

理人,未获得本编第１８４条规定的许可,而在外国就该发明申请

专利或者申请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或模型的注册,或者同

意或帮助他人提出此种申请的,不应就该发明取得美国专利.除

非没有取得许可是由于错误,而且没有欺骗意图,对此人、其继

承人、受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授予的美国专利也没有披露本篇第

１８１条范围以内的主题,否则该专利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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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６条　处罚

无论何人,在依本编第１８１条规定的命令对发明保密和扣住

专利不发的期间,明知有此项命令,未经正当授权,故意公布或

者披露、或者授权、或者使他人公布或者披露该发明或者关于该

发明的实质性信息的,或者,故意违反本篇第１８４条的规定,就

在美国作出的任何发明在外国提交,或使他人提交、或授权他人

提交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或模型注册的申请

的,在定罪后,应处以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处以２年

以下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

第１８７条　对某些人不适用有关规定

本章的禁止性规定和处罚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官员或代理人

在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也不适用于根据其书面指示或经其书面

许可而行为的任何人.

第１８８条　规则和规章;权力的委托

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部长、总统指定为美国防务机关的任

何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商务部部长,可以分别发

布规则和规章,以便各有关部门或者机构执行本章的规定,并且

可以将本章赋予的权力委托他人代为行使.

第十八章　联邦援助作出发明中的专利权

第２００条　政策和目标

国会的政策和目标是,利用专利制度促进由于联邦资助研究

开发而产生的发明的应用;鼓励小企业公司最大限度地参与联邦

资助的研究开发工作;促进商业公司和非营利组织 (包括大学)
之间的合作;确保非营利组织和小企业公司作出的发明用于促进

自由竞争和经营,而不会不适当地妨碍未来的研究和开发;促进

美国产业和劳力在美国所作出发明的商业化,使公众得以利用;
保障政府在联邦资助的发明中获得充分的权利,以满足政府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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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并保护公众利益防止对发明的不使用或者不合理地使用带来

的损害;并使执行这方面政策的费用节省到最低限度.

第２０１条　定义

下列术语在本章中使用的意义:
(a)“联邦机构”意指美国法典第５编第１０５条所定义的任

何行政机构和美国法典第５编第１０２条所定义的军事部门.
(b)“资助协议”意指任何联邦机构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除

外)与任何订约人为进行实验、开发或研究工作,由联邦政府全

部或部分资助而缔结的任何合同、财产赠与或者合作协议.此术

语包括为执行前述资助协议下的实验、开发或研究工作、所缔结

的转让、当事方变更或者任何类型的分包合同在内.
(c)“订约人”意指作为资助协议一方的任何个人、小企业

公司或者非营利组织.
(d)“发明”意指根据本篇是可以或可能获得专利,或者获

得其他保护的任何发明或发现或者根据植物品种保护法 (美国法

典第７编第２３２１条和以后各条)是可以或者可能获得保护的植

物新品种.
(e)“主题发明”意指订约人根据资助协议在履行工作中构

思的或者首先实际上付诸实施的任何发明;但是,对于植物品

种,确定日 [按照植物品种保护法第４１条 (d)款 (美国法典第

７编第２４０１条 (d)款)的定义]必须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
(f)“实际应用”,对组合物或者产品而言,意指制造;对方

法或者方式而言,意指使用;对机器或者系统而言,意指操作;
在每一种情形,都是指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人确信发明正在得

到利用,公众以合理的条件在法律和政府规章所允许的限度内得

到了发明带来的好处.
(g)“完成”,在其用于发明时,意指此种发明的构思或者首

次实际上付诸实施.
(h)“小企业公司”意指公法第８５—５３６号 (美国法典第１５

编第６３２条)第２条和小企业管理局首长制定的实施细则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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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企业公司.
(i) “非营利组织”意指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或者

１９８６年国内税收法典第５０１条 (c)款 (３)项 [美国法典第２６
编第５０１条 (c)款]规定种类,并且根据国内税收法典第５０１
条 (a)款 [美国法典第２６编第５０１条 (a)款]免除税收的组

织,或者符合各州关于非营利组织立法的任何非营利的科学或教

育组织.

第２０２条　权利的处分

(a)每一非营利组织或者小企业公司,在本条 (c)款 (１)
项所要求的披露以后的合理时间内,可以选择保留对任何主题发

明的所有权,然而,条件是资助协议在下列情形可以作出不同的

规定:(i)在订约人不是设立在美国,或者在美国没有营业所,
或者是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时候;(ii)在例外的情况下,该机构决

定对保留主题发明所有权的权利加以限制或者取消,以更好地促

进本章的政策和目标的时候; (iii)根据法律或者总统的行政命

令授权进行对外情报侦察或反情报侦察活动的政府机构认为,为

保护此种活动的安全有必要决定对保留项目发明所有权的权利加

以限制或者取消的时候,或者 (iv)当资助协议包括政府所有

的、由订约人运营的能源部的设备,而该设备主要是为与能源部

的舰船核推进或武器有关的计划服务的时候,但本目下资助协议

对订约人选择保留项目发明所有权的权利的所有限制应当限于能

源部的上述两项计划中产生的发明.非营利组织或者小企业公司

的权利受本条 (c)款规定和本章其他规定的约束.
(b)(１)除非联邦机构首先决定,至少 (a)款 (i)段至

(iii)段的条件中有一项条件存在,其不得行使政府根据 (a)款

所享有的权力.除 (a)款 (iii)段的情形外,该机构应在适用

的资助协议的裁决以后３０日内向商务部部长提交该决定的副本.
在根据 (a)款 (ii)段作出决定的情形,陈述中应包括分析,说

明该决定是有理由的.在决定适用于与小企业公司缔结的资助协

议的情形,还应向小企业管理局的首席法律顾问送交副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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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部长认为,任何单个决定或者系列决定违反本章的政策和

目标或者在其他方面与本章不相符合的,商务部部长应如实告知

有关机构的首长和联邦采购政策管理局局长,并建议采取某些纠

正行动.
(２)无论何时,联邦采购政策管理局局长决定,联邦一个或

几个机构正在以违反本章规定的政策和目标的方式,利用本条

(a)款 (i)段或 (ii)段的权力的,管理局局长有权发布规章,
规定各机构不得行使那些段的权力的各类情况.

(３)至少每５年一次,总审计长应就各机构实施本章的方

式,以及他对政府关于联邦资助发明的专利政策和实践方面认为

合适的意见,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递交报告.
(４)如果订约人认为,某个决定违反本章规定的政策和目

标,或者构成对联邦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的,则该决定须适用

第２０３条 (b)款的规定.
(c)与小企业公司或者与非营利组织缔结的所有资助协议应

包含适当的条款,以贯彻下列各项规定:
(１)订约人应在其负责管理专利事务的人员知悉主题发明后

的合理时间内,向联邦机构披露每一发明,联邦政府可以享有没

有在该期间内向其披露的任何主题发明的所有权.
(２)订约人应在向联邦机构披露后２年时间 (或者联邦机构

可能批准的附加时间)内,对是否保留对主题发明的所有权作出

书面选择,但条件是:任何情形下凡公布、销售或者公开使用导

致在美国仍可以获得专利的法定１年期间开始计算,联邦机构可

以将作出选择的期限缩短至该法定期间届满前不超过６０日的某

日;进一步的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获得订约人没有选择保留所

有权或者没有在上述期间内选择的主题发明的所有权.
(３)选择对主题发明享有所有权的订约人同意在本篇规定的

法定禁止授予专利 (根据本篇这可能由于公布、销售或者公开使

用而发生)之日以前提交专利申请,并在以后于合理期间内在订

约人想保留所有权的其他国家提交相应的专利申请.于订约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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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上述时间内就该发明提交专利申请的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联

邦政府可以获得对主题发明的所有权.
(４)对于订约人选择享有权利的发明,联邦政府应享有非独

占的、不可转让的、不可撤销的、一次性缴纳使用费的许可,为

美国或者代表美国在全世界实施或已经实施该主题发明,但条件

是:联邦机构为履行美国根据条约、国际协定、合作办法、谅解

备忘录或者类似的安排 (包括有关武器开发和生产的军事协议)
的义务,资助协议可以规定必要的附加权利,包括转让或已经转

让对主题发明的外国专利权.
(５)联邦机构有权要求订约人或其被许可人或受让人定期报

告正在利用或者努力利用发明的情况,条件是:任何此类信息,
包括作为本章第２０３条规定的程序一部分而进行的利用或者努力

利用的信息,联邦机构应作为来自个人的、享有特权的和机密的

商业和财务信息,并且不能根据美国法典第５编第５５２条的规定

予以披露.
(６)在美国的专利申请是由订约人或其代表或者是由订约人

的受让人提交的情形,订约人有义务在此种申请的说明书以及根

据此种申请授予的专利的说明书中说明,该发明是得到政府资助

而作出的,并且政府对该发明享有某些权利.
(７)在非营利组织的情形: (A)未经联邦机构批准,禁止

转让就主题发明在美国享有的权利,但受让的组织的主要职责之

一是管理发明 (但以此种受让人接受与订约人相同的约束为条

件)的除外;(B)要求订约人须与发明人分享使用费; (C)除

关于政府所有、订约人操作的设备资助协议外,要求订约人就项

目主题获得的使用费或所得,在支付附属于主题发明管理的各种

花费 (包括付给发明人的)以后,用于支持科学研究或者教育;
(D)除经合理的调查后证明是不可行的以外,对主题发明的许

可应给予小企业公司; (E)对于政府所有、订约人操作的设备

资助协议,要求: (i)在支付获得专利的费用、许可贸易费用、
付给发明人的款项以及因管理主题发明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后,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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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人在任何会计年度中赚得和保留的使用费或者收入的全部余

额,最多不超过该设备每年预算的５％,应由订约人用于与设备

的研究开发任务和目标相符合的科学研究、开发和教育,包括提

高设备的其他发明的许可贸易可能性的活动,但条件是:如果上

述余额超过该设备每年预算的５％,则超过数额的７５％应缴入美

国国库,其余２５％应当用于上述 (D)目中所叙述的同样目的;
(ii)为提供最有效的技术转移,主题发明的许可贸易应由订约人

雇员在该设备所在地管理.
(８)本章第２０３条和第２０４条的要求.
(d)在应适用本条的情形,如果订约人并不选择保留对主题

发明的所有权,联邦机构可以考虑并在与订约人磋商后,批准由

发明人保留权利,但须受本法及根据本法所制定细则的约束.
(e)在联邦雇员与非营利组织、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联邦发明

人成为共同发明人的情形,雇佣该共同发明人的联邦机构,为了

整合该发明的权利的目的,而且如果觉得有助于该发明的开发,
可以:

(１)将其可以获得的对发明的任何权利,按照本章的规定许

可或者转让给非营利组织、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联邦发明人.
(２)从非营利组织、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联邦发明人处获得任

何权利,但只能限于另一方自愿达成这些交易,并且本章规定的

其他交易都没有以此种权利的取得为条件.
(f)(１)与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营利组织订立的任何资助协

议,不应有允许联邦机构要求将订约人所有的并非主题发明的发

明许可给第三方的规定,除非此种规定已经联邦机构首长批准,
而且有经其签名的认为这样做有正当理由的书面文件.此种文件

应清楚地说明该许可与主题发明、具体确认的工作对象或者二者

的实施有关.联邦机构的首长不得将本项批准条款或者签署理由

书的权力委托他人行使.
(２)联邦机构不应要求第三方按照这些条款给予许可,除非

机构首长决定,由他人使用发明是为主题发明的实施或者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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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协议的工作对象所必要的,而且此种行动是为获得主题发明

或者工作对象的实际应用所必要的.这种决定应在给予听证机会

后记录下来.对此种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诉讼应在此种决定通知

后６０日内提出.

第２０３条　介入的权利

(a)关于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营利组织按照本章规定取得所有

权的主题发明,由于此种发明是根据联邦机构的资助协议作出

的,该联邦机构按照以下公布的规章所规定的程序,有权要求主

题发明的订约人、受让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在任何使用领域对

一个或者多个申请人,按照根据情况是合理的条款,授予非独占

的、部分独占的或者独占的许可.如果订约人、受让人或者独占

被许可人拒绝此种要求,而联邦机构确定有下列情况的,联邦机

构本身应授予此种许可:
(１)此种行为是必要的,因为订约人或者受让人在合理时间

内没有采取,或者不会在合理的期限采取有效的步骤在此种使用

领域实现主题发明的实际应用.
(２)此种行为对于满足公共健康或安全的需要是必要的,因

为订约人、受让人或其被许可人没有合理地满足这些需要.
(３)此种行为对于满足联邦规章规定的公众使用的要求是必

要的,因为订约人、受让人或者被许可人没有合理地满足这些

要求.
(４)此种行为是必要的,因为第２０４条所要求的协议没有达

成或者被放弃了,或者因为在美国一个被许可人独占使用或者销

售主题发明的权利是违反其按照第２０４条达成的协议的.
(b)依照本条或者第２０２条 (b)款 (４)项的决定不应适用

合同争议法 (美国法典第４１编第６０４条及以下).为此应依照第

２０６条公布的规章制订行政申诉程序.此外,因根据本条的决定

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任何订约人、发明人、受让人或者独占被许可

人,在决定发布之后的６０日内,可以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申诉.
该法院有权根据书面记录对申诉作出决定,并确认、推翻、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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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改变联邦机构的决定.在 (a)款 (１)项和 (３)项所述的

情形,联邦机构的决定应暂时中止,直至根据前述提出的申诉结

束为止.

第２０４条　对美国产业的优惠

尽管本章有任何其他的规定,接受主题发明所有权的任何小

企业公司或者非营利组织,以及此种小企业公司或者非营利组织

的受让人,均不应给予任何人在美国使用或者销售主题发明的独

占权利,除非该人同意,体现主题发明的任何产品或者通过使用

主题发明而生产的任何产品将主要在美国制造.然而,在个别情

形下,如果小企业公司、非营利组织或者受让人表明,已经作出

合理的努力,以类似条款对潜在的被许可人授予许可,使产品实

质上能在美国制造但未能成功,或者在美国国内制造在商业上是

不可行的情况下,美国联邦机构对于根据其资助协议作出的发明

可以放弃获得上述协议的要求.

第２０５条　保守秘密

联邦机构有权在合理时间内拒绝向公众披露联邦政府拥有或

者可能拥有权利、所有权或利益 (包括非独占的许可)的任何发

明,以便提交专利申请.此外,不应要求联邦机构发布向美国专

利商标局或者向任何外国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的任何部分

的副本.

第２０６条　统一条款和规章

商务部部长可以发布适用于联邦机构的规章,实施本章第

２０２条至第２０４条的规定,并制定本章所要求的标准资助协议的

条款.规章和标准资助协议在发布前应征求公众的意见.

第２０７条　在本国和外国保护联邦拥有的发明

(a)每一联邦机构有权采取下列行为:
(１)就联邦政府拥有权利、所有权或者利益的发明,在美国

和外国申请、获得和维持专利或者其他方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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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联邦拥有的发明授予非独占的、独占的或部分独占的

许可,可以免除使用费,也可以收取使用费或者其他对价,以及

其他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的条件和条款,包括对被许可人授予本篇

第２９章规定的寻求保护的权利.
(３)代表联邦政府以直接或通过合同的方式,采取所有其他

合适和必要的步骤对联邦拥有的发明的权利加以保护和管理,包

括为联邦政府获得权利和管理使用费,但只限于同意授予权利的

对方是自愿进行交易,以推动联邦拥有的发明的许可贸易.
(４)将联邦拥有的发明的权利、所有权或利益的保管和管理

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另一联邦机构.
(b)为保证有效地管理政府拥有的发明的目的,商务部部长

有权采取下列行为:
(１)协助联邦机构努力促进政府拥有的发明的许可贸易和

利用.
(２)协助联邦机构在外国寻求对发明的保护和维持,包括缴

纳与此有关的费用和成本.
(３)就具有商业利用潜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领域,与联

邦机构协商和向联邦机构提供建议.

第２０８条　管理联邦许可贸易的规章

商务部部长有权公布规章,规定对联邦拥有的发明 (田纳西

流域管理局拥有的发明除外)可以在非独占的、部分独占的或者

独占的基础上,进行许可贸易的条款和条件.

第２０９条　就联邦拥有的发明进行许可贸易

(a)权限　联邦机构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根据第２０７
条 (a)款 (２)项对联邦拥有的发明授予独占的或者部分独占的

许可:
(１)授予此种许可是对下列情况的合理的和必要的奖励:
(A)吸引对发明付诸实际应用所需要的投资资本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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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B)在其他方面促进公众对发明的利用;
(２)联邦机构认为授予该许可将使公众得到服务,正如申请

人的意图、计划和能力所表明的,将发明付诸实际应用或者在其

他方面促进公众对发明的利用,还认为,提议的独占范围并不逾

越为奖励将发明付诸实际应用 (申请人提议的)或者在其他方面

促进公众对发明的利用所需要的合理限度.
(３)申请人承诺在合理的时间内实现发明的实际应用.如申

请人提出请求,并证明拒绝延展是不合理的,联邦机构可以予以

延长.
(４)授予许可将不会实质上削弱竞争,或者产生或保持违反

联邦反托拉斯法的情况.
(５)在发明受到外国专利或者专利申请保护的情形下,联邦

政府或者美国产业在对外商业中的利益将会得到增强.
(b)在美国制造　联邦机构根据第２０７条 (a)款 (２)项授

予使用或者销售联邦拥有的发明的许可,通常只能给予同意将主

要在美国制造体现发明的产品或者使用发明生产的产品的被许

可人.
(c)小企业　根据第２０７条 (a)款 (２)项授予的独占或者

部分独占的许可,将最优先授予与其他申请人比较,具有同等或

者更大可能在合理时间内将发明付诸实际应用的小企业公司.
(d)条件和条款　根据第２０７条 (a)款 (２)项授予的许

可,应载有授予许可机构认为合适的条件和条款,并且载有下列

规定:
(１)为任何联邦机构保留不可转移的、不可撤销的、一次性

付费的许可,以便该机构实施发明或者使该发明由美国联邦政府

或者代表联邦政府在全世界实施发明.
(２)要求被许可人就发明的利用和为利用发明作出的努力,

定期提出报告,但这只要求达到这样的必要程度,即足以使联邦

机构确定许可的条件是否已经得到遵守,但联邦机构应将此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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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看作是来自个人的、享有特权的和机密的商业和财务信息,并

且不得根据美国第５编第５５２条予以披露.
(３)授权联邦机构在其认为有下列情况时,终止全部或部分

许可:
(A)被许可人没有执行其实现发明实际应用的承诺,包括

记载在为支持其给予许可的请求而提交的计划中的承诺,被许可

人又不能以其他方式向联邦机构证明其已采取或者将合理时间内

采取有效步骤以实现发明的实际应用;
(B)被许可人违反 (b)款中所述的同意;
(C)为满足联邦机构在许可授予之日以后发布的联邦规章

中所明确规定的公众使用的要求,终止许可是必要的,而被许可

人没有合理地满足此种要求;或者

(D)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认为被许可人有关履行许可协议的

行为已经违反联邦反托拉斯法.
(e)公告　不得根据第２０７条 (a)款 (２)项的规定授予任

何独占的或者部分独占的许可,除非在授予此种许可至少１５日

以前已经将准备对联邦拥有的发明授予独占或者部分独占许可的

意向以合适的方式予以公告,而且联邦机构已经考虑了征求意见

期间届满以前收到的、为响应公告而提出的所有意见.本款规定

不应适用于根据１９８０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第１２条

(美国法典第１５编第３７１０a条)缔结的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作出的

发明的许可贸易.
(f)计划　任何联邦机构不得对联邦拥有的发明专利或专利

申请授予许可,除非请求授予许可的人已经向该机构提交开发或

者销售发明的计划,但联邦机构应将此种计划看作是从个人得来

的、享有特权的和保密的商业和财务信息,不得根据美国法典第

５编第５５２条的规定予以披露.

第２１０条　本章的优先地位

(a)本章的规定,相对于任何其他法律中需要以与本章不相

一致的方式处分小企业公司或非营利组织缔约方的主题发明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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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规定,享有优先适用的地位.所谓其他法律,包括但不必然

地限于下列规定:
(１)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９日法律第１０条 (a)款,按１９４６年８月

１４日法律第１编 [美国法典第７编第４２７i条 (a)款;制定法第

６０卷第１０８５页]作了增订.
(２)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４日法律第２０５条 (a)款 [美国法典第７

编第１６２４条 (a)款;制定法第６０卷第１０９０页].
(３)１９７７年联邦矿井安全和保健法第５０１条 (c)款 [美国

法典第３０编第９５１条 (c)款;制定法第８３卷第７４２页].
(４)美国法典第４９编第３０１６８条 (e)款.
(５)１９５０年全国科学基金法第１２条 [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

１８７１条 (a)款;制定法第８２卷第３６０页].
(６)１９５４年原子能法第１５２条 (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２１８２

条;制定法第６８卷第９４３页).
(７)１９５８年全国航空空间法第３０５条 (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

２４５７条).
(８)１９６０年煤炭研究开发法第６条 (美国法典第３０编第

６６６条;制定法第７４卷第３３７页).
(９)１９６０年氦法修正案第４条 (美国法典第５０编第１６７b

条;制定法第７４卷第９２０页).
(１０)１９６１年军备控制和裁军法第３２条 (美国法典第２２编

第２５７２条;制定法第７５卷第６３４页).
(１１)１９７４年联邦非核能源研究和开发法第９条 (美国法典

第４２编第５９０８条;制定法第８８卷第１８７８页).
(１２)消费品安全法第５条 (d)款 [美国法典第１５编第

２０５４条 (d)款;制定法第８６卷第１２１１页].
(１３)１９４４年４月５日法律第３条 (美国法典第３０编第３２３

条;制定法第５８卷第１９１页).
(１４)固体废物处理法第８００１条 (c)款 (３)项 [美国法典

第４２编第６９８１条 (c)款;制定法第９０卷第２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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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９６１年对外援助法第２１９条 (美国法典第２２编第

２１７９条;制定法第８３卷第８０６页).
(１６)１９７７年联邦矿井卫生安全法第４２７条 (b)款 [美国

法典第３０编第９３７条 (b)款;制定法第８６卷第１５５页].
(１７)１９７７年地面采掘治理法第３０６条 (d)款 [美国法典

第３０编第１２２６条 (d)款;制定法第９１卷第４５５页].
(１８)１９７４年联邦防火和控制法第２１条 (d)款 [美国法典

第１５编第２２１８条 (d)款;制定法第８８卷第１５４８页].
(１９)１９７８年太阳光电能研究开发和示范法第６条 (b)款

[美国 法 典 第 ４２ 编 第 ５５８５ 条 (b) 款;制 定 法 第 ９２ 卷 第

２５１页].
(２０)１９７８年天然橡胶乳商业化和经济开发法第１２条 (美

国法典第７编第１７８条j;制定法第９２卷第２５３３页);和

(２１)１９７８年水资源开发法第４０８条 (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

７８７９条;制定法第９２卷第１３６０页).
制定本章的法律应被理解为优先于任何未来的各项法律,除

非该法明确地援引本法,并规定该法优先于本法.
(b)本章的任何规定,无意改变本条 (a)款列举的各个法

律或者任何其他法律中有关履行与非营利组织或者小企业公司以

外的人缔结的资助协议所作出的有关发明权利处分规定的效力.
(c)本章的任何规定,无意限制各机构按照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８

日发布的政府关于专利政策的声明、该机构的规章或者其他适用

的规章,对履行与非营利组织或者小企业公司以外的人缔结的资

助协议中作出的发明进行处分的权力,也无意限制各机构允许此

人保留发明的所有权的权力,但所有资助协议,包括那些与小企

业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以外的人所缔结的协议,应包含本编第２０２
条 (c)款 (４)项和第２０３条所制订的各个要求.对根据政府声

明或者实施细则所作出的对发明权利的任何处分,包括本条制订

以前的任何处分,特此予以批准.
(d)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应理解为要求披露情报来源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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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者在其他方面影响法律或行政命令为保护情报来源或方法

而授予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力.
(e)１９８０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的规定,在其允

许或者要求主题发明权利的处分与本章规定不一致的程度内,应

优先于本章的规定而适用.

第２１１条　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

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应视为豁免任何人根据任何反托拉斯法负

有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或者成为有关诉讼的抗辩理由.

第２１２条　教育奖励决定中权利的处分

联邦机构作出的主要为教育目的给予受奖人的奖学金、进修

金、培训补助金或者其他资助协议,均不得载有将取得受奖人作

出发明的权利给予联邦机构的规定.

第三部分　专利和专利权的保护

第二十五章　专利的修改和改正

第２５１条　有缺陷专利的重新颁发

无论何时,任何专利,由于没有欺骗意图的错误,因为说明

书或绘图有缺陷,或者因为专利权人在专利中提出的权利要求多

于或少于其有权要求的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无法实施或者无效

的,在交回此种专利和缴纳法律规定的费用后,局长应就原始专

利中披露的发明,按照新的、经过修改的申请,重新颁发专利,
其有效期限为原始专利期限的未届满部分.重新颁发专利的申请

不得增添新的内容.
局长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在申请人就每一重新颁发的专利缴

纳规定的费用后,可以就原取得专利的内容的各个清楚可分的部

分发给数件重新颁发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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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有关专利申请的规定应适用于重新颁发专利的申请,只

是如果该申请并不寻求扩大原始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的,重新颁

发专利的申请可以由全部利益的受让人提交,并由该受让人宣誓.
除非在原始专利授予后２年内申请,不应重新颁发扩大原始

专利权利要求范围的专利.

第２５２条　再颁专利的效力

原始专利的交回应于重新颁发的专利颁发时产生效力,并且

每一重新颁发的专利,对由于重新颁发后产生的原因而提起诉讼

的审判中,在法律上与原始专利有同样的效力和作用,好像该专

利原来就是以如此修改的形式颁发的.但是,在原始专利和重新

颁发的专利的权利要求实质上相同的限度内,原始专利的交回不

应影响当时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也不能消除当时已经存在的诉讼

原因.重新颁发的专利,在其权利要求与原始专利实质上相同的

限度内,应构成原始专利的继续,并自原始专利颁发之日起连续

有效.
任何人或其业务继受人,在重新颁发专利以前,在美国已经

制造、购买、为销售而提出要约、使用,或者向美国进口受再颁

专利保护的任何物品的,不应该因为重新授予专利而缩减或者影

响其下列权利:继续使用、向他人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销售这些

物品,除非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这些物品侵

犯重新颁发专利的一项有效的且记载在原始专利中的权利要求.
对此种事项有争执而诉之于法院时,法院可以准予继续制造、使

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其所制造、购买、为销售而提

出要约、使用或者进口的这些物品,或者准予在美国制造、使

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其在重新颁发专利前已经作了

实质性准备的物品,法院还可以准予继续实施原已实施并享有重

新颁发专利保护的方法,或者准予实施在重新颁发专利前已经作

了实质性准备的方法,其范围和条件由法院为保护重新授予专利

前已经作出的投资或者已经开始的业务认为是公平的限度内加以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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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３条　放弃的声明

无论何时,没有任何欺骗意图,专利中一项权利要求无效

的,其他权利要求不应因此而归于无效.专利权人,不论在该专

利中享有全部或部分利益,在缴纳法律规定的费用后,可以放弃

任何一项完整的权利要求,并说明其在该专利中所享有的利益范

围.此种放弃的声明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专利商标局予以记

录.在此以后,在放弃人享有的利益以及通过其主张权利的那些

人的利益范围内,此种放弃应认为是原始专利的一部分.
同样,任何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可以将已经授予的或者将要

授予的专利的全部期限或期限末尾一部分,予以放弃或者捐献给

公众.

第２５４条　专利改正证明书和专利商标局的失误

无论何时,由于专利商标局的失误,专利中的错误已经由该

局的档案清楚地显示的,局长可以发给一份改正证明书,说明事

实性质,加盖印章,不收费用,并在专利档案中予以记录.每一

专利的印刷副本均应附一份改正证明书的印刷副本.改正证明书

应认为是原始专利的一部分.每一份这样的专利,连同这样的改

正证明书,在由于此后出现的诉由而提起的诉讼中,在法律上具

有同样的效力和作用,就像专利原来就是以这样更正后的形式颁

发的.局长可以免费发给经过改正的专利,以代替改正证明书,
其效力与改正证明书相同.

第２５５条　改正申请人错误的证明书

无论何时,不是由于专利商标局的失误,在专利中出现书写

或者印刷性质的错误,或者轻微的错误,已经表明此种错误是由

于善意而发生的,如果错误的改正并不涉及专利中会构成新的内

容或者需要复审的变化,在缴纳规定的费用后,局长可以颁发改

正证明书.此种专利,连同证明书,在由于此后出现的诉由而提

起诉讼的审判中,在法律上的效力和作用就像专利原来就是以这

样更正后的形式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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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６条　发明人姓名的改正

无论何时,由于错误而在颁发的专利中将某人称为发明人,
或者由于错误而没有将某一发明人记载在颁发的专利中,并且此

种错误的产生在发明人方面并没有欺骗意图的,局长根据所有当

事人和受让人的申请,连同事实的证明以及其他可能规定的要

求,发给改正此种错误的证明书.
遗漏发明人或者将非发明人记载为发明人的错误能依本条规

定予以改正的,就不应使发生此种错误的专利归于无效.法院在

遇有因此种事项而发生的诉讼时,在通知所有各方和举行听证

后,可以命令将专利予以改正.据此,局长应发给相应的证书.

第二十六章　所有权和转让

第２６１条　所有权;转让

专利具有动产的特性,但应遵守本编的规定.
专利申请、专利或者其中的任何利益,在法律上均可以依书

面文件予以转让.申请人、专利权人,或者其受让人、法定代理

人,可以依同样方式授予和转移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中的排他权,
效力可以及于美国全国或其任何特定地域.

在美国国内,由有权监督宣誓的人,在外国,由美国的外交

官、领事官或者有权监督宣誓的官员 (其权限须有美国外交官或

领事官的证明书证明)签字并加盖正式印章的确认书,或者由外

国 (该国须根据条约或公约,对指定官员的加注给予的效力,与

美国指定官员的加注的效力相同)指定的官员在有关文件上加

注,应成为专利或专利申请完成转让、财产赠与或者财产权转移

证书的表面上确凿的证据.
任何转让、财产赠与或者财产转移证书,如果不在完成之日

以后３个月内或者在以后的购买或抵押之日以前在专利商标局登

记,则无须通知,对以后的有价值对价的购买人或者受抵押人是

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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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２条　共同所有人

在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况下,专利的每一个共同所有人都可以

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销售专利发明,或将专

利发明进口到美国,无需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也无需向其他

共有人说明.

第二十七章　政府在专利中的利益

第２６６条　 (已废除)
第２６７条　在政府申请中采取行为的时间

尽管有本编第１３３条和第１５１条的规定,当一项申请已经成

为美国的财产,政府适当部门或机构的首长已经向局长证明,申

请中披露的发明对美国的军备或者防务有重要意义时,局长可以

将采取任何行为的时间延长为３年.

第二十八章　专利权的侵犯

第２７１条　专利权的侵犯

(a)除本编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在美国境内,在专利权期限

内,未经授权而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❶、销售任何专

利发明,或者向美国进口任何专利发明的,即侵犯了专利权.

❶ 美国最高 法 院 在 Pfaffv WellsElecsIncs (１９９８)一 案 中 认 为,
“销售”的含 义 应 根 据 合 同 法 的 规 定,美 国 联 邦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 Rotec
IndustriesIncv MitsubishiCorporation (２０００)一 案 中 认 为, “offerto
sell”和 “offerforsale”的意义也应根据合同法来确定.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在３DSystemIncvAerotechLaboratories (１９９８)一案中认为,被告的信

件包含了对被控侵权产品的描述和可以购买该产品的价格,是构成了为销

售而提出的 “offer”,也就是要约.所以,本书将 “offertosell”和 “offer
forsale”均译为 “为销售而提出要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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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何人积极诱导侵犯专利权的,应作为侵权人承担

责任.
(c)任何人在美国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向美国进

口,获得专利的机器、制造品、结合物或组合物的一个部件,或

者用以实施专利方法的一种材料或设备,而此种部件、材料或设

备是构成发明的重要部分,并且明知此种部件、材料或设备是为

了侵犯此种专利权而特别制造或特别改造,并不是适合于实质上

非侵权用途的商业上的通用物品或商品的,应作为帮助侵权人承

担责任.
(d)专利所有人因他人侵犯或者帮助侵犯其专利权而有权获

得救济的,不能因其有下列一项或多项行为而被拒绝给予救济,
或者被视为犯有滥用其专利权或者非法扩张其专利权的罪责:
(１)从他人如未经其同意而实施即构成帮助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获

得收入的;(２)许可或者授权他人实施如未经其同意即构成帮助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的;(３)努力保护其专利权以制止侵权行为或

者帮助侵权行为的;(４)拒绝给予许可,或者拒绝运用任何权利

的;或者 (５)以给予另一专利的任何权利的许可或者购买另一

种产品为条件,给予专利的任何权利的许可或者销售专利产品的

许可的,除非按照具体情况,专利权人在有关市场上对该专利或

者专利产品具有市场支配力,而该许可或者销售是该专利或者专

利产品以为条件的.
(e)(１)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

向美国进口专利发明 (不包括主要是使用重组脱氧核糖核酸、重

组核糖核酸、杂交瘤技术或者其他涉及定向遗传操作技术的方法

制造的动物用新药品或者家畜生物产品 (这些术语与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和１９１３年３月４日的法律中的含义相同),如果

仅仅是用于监管药品或者家畜生物产品的制造、使用或销售的联

邦法律规定的开发和提交信息合理相关的用途,不构成侵权

行为.
(２)提交下列申请的,构成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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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一项专利保护的药品或者一项专利保护的药品的用

途,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５０５条 (j)款提交申请,
或者提交该法第５０５条 (b)款 (２)项所述的申请的;或者

(B)就一项主要不是使用重组脱氧核糖核酸、重组核糖核

酸、杂交瘤技术或者其他涉及定向遗传操作技术的方法制造的药

品或者家畜生物产品,根据上述法律第５１２条或者根据１９１３年３
月４日的法律 (美国法典第２１编第１５１~１５８条)提交申请,而

且该药品或者产品是受一项专利保护的,或者该药品或者产品的

用途是受一项专利保护的,且提交此种申请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上

述法律获得批准,以便在此种专利期满以前从事商业上制造、使

用或者销售该药品或者产品.
(３)在根据本条提出的任何专利侵权诉讼中,不得授予禁令

或者其他救济,禁止在美国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

售或者向美国进口上述 (１)项中的专利发明.
(４)对于 (２)项所述的侵权行为:
(A)法院应命令侵权行为涉及的药品或者家畜生物产品的

有效批准日,不得早于被侵犯的专利权的期满日;
(B)可以授予禁令的救济,禁止侵权人在美国商业上制造、

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向美国进口被批准的药品或

者家畜生物产品;以及

(C)只有已经在美国商业上制造、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

约、销售或者向美国进口被批准的药品或者家畜生物产品的,才

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损害赔偿金或者其他的金钱救济.
除法院可以根据第 ２８５ 条判给律师费用外,上述 (A)、

(B)、(C)各目规定的救济是法院对 (２)项所述侵权行为能够

判给的仅有的救济.
(５)一个人已经提交上面 (２)项所述的、含有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 (美国法典第２１编第３５５条)第５０５条 (b)款

(２)项 (A)目 (iv)段或者 (j)款 (２)项 (A)目 (vii)段

(IV)所述的证明书的申请,而且该证明书涉及的专利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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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据该条 (b)款就专利保护的药品、或者其用途受专利保

护的药品提出被批准的申请的持有人,未在根据该条 (b)款

(３)项或者 (j)款 (２)项 (B)目发出的通知收到之日以后４５
日的期间届满以前起诉的,美国法院在与宪法相符合的限度内,
对此人根据第２８编第２２０１条提出请求作出宣告性判决确认该专

利无效或者没有受到侵犯的诉讼,具有管辖权.
(f)(１)任何人未经授权,自己或者使他人在美国或者从美

国供应专利发明的所有或者相当大部分的部件,虽然这些部件没

有全部或部分地组合在一起,但其方式却是积极地劝诱他人在美

国境外将这些部件组合在一起,而如果此种组合发生在美国境内

就会侵犯该专利权的,应作为侵权人承担责任.
(２)任何人未经授权,自己或者使他人在美国或者从美国供

应为适用于专利发明而特别制造或者特别改制的专利发明的部

件,而不是适合于实质上并非侵权用途的商业上的通用物品或商

品,虽然这些部件没有全部或部分地组合在一起,但明知此种部

件如此制造或者如此改制,其意图是将此种部件在美国境外组合

在一起,而如果此种组合发生在美国境内就会侵犯该专利的,应

作为侵权人承担责任.
(g)任何人未经授权,向美国进口,或者在美国为销售而提

出要约、销售或使用依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方法所制造的产品,如

果该产品的进口、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使用的行为发生

在方法专利的期限以内,应作为侵权人承担责任.在侵犯方法专

利权的诉讼中,除非对因进口或者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销

售该产品而构成侵权的行为根据本篇没有合适的救济方法,不得

因该产品的非商业性使用或者零售而给予任何救济.依照专利方

法制造的产品,为本篇的目的,如果符合下列情况,不应认为是

依照专利方法所制造:
(１)该产品后来已经依照其他方法作了很大的改变的;或者

(２)该产品已经成为另一产品的小小的、不重要的部件的.
(h)本条使用的 “任何人”一词,包括任何州、州的任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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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州或州机构以公务上身份行为的任何官员或雇员.任何州,
以及任何这样的机构、官员或雇员,应与非政府实体,以同样方

式和在同样的范围内,遵守本篇的规定.
(i)如在本条中使用的,专利权人或其受让人以外的人的

“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 “提出销售的要约”,是指销售将发生

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以前.

第２７２条　暂时在美国停留

任何国家的船舶、飞机或者车辆上使用发明而暂时地或者偶

然地进入美国的,如果该国对美国的船舶、飞机或者车辆也给予

同样的特权,而且该项发明的使用完全是为船舶、飞机或者车辆

的自身需要,并且不在美国销售或者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用

于制造任何物品以供在美国销售或者从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此种使用不构成对任何专利权的侵犯.

第２７３条　以在先发明人为根据的侵权抗辩

(a)为了本条的目的,下列术语的定义是:
(１)“商业上已经使用”和 “商业使用”意指在美国使用一

种方法,只要此种使用是与国内的商业使用、实际的正常销售或

者有用的标的物的其他正常商业转移有关,而不论争议中的标的

物是否是公众可接触到的或者是依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但

是,如果标的物的销售或使用应当经过上市前的监管审查期间,
包括第１５６条 (g)款所规定的任何期间在内,以确定该标的物

的安全性或者有效性的,在此种监管审查期间,应视为 “商业上

已经使用”和在 “商业上使用”之中.
(２)在由非营利的研究试验室或者非营利的实体 (例如大

学、研究中心或者医院)所履行的活动的情形,以公众为受益者

的使用应认为是 (１)项所述的使用,除非此种使用:
(A)可以根据本条主张作为抗辩理由的,只限于由试验室

或非营利实体并且在试验室或非营利实体内继续使用;
(B)不得主张作为抗辩理由,用于以后的商业化或者在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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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室或非营利实体以外使用.
(３)“方法”意指从事或者经营业务的方法.
(４)专利的 “有效申请日”指根据本法第１１９条、第１２０条

或第３６５条的规定,发明应该享有的在先申请的实际申请日,或

者任何在先的美国、外国或者国际申请的申请日.
(b)侵权抗辩理由

(１)一般规定　关于根据本编第２７１条对一个人主张其标的

物侵犯专利中一项或者多项方法权利要求而提起的侵权诉讼,如

果此人在专利的有效申请日以前至少１年实际上已经善意地将该

标的物付诸实施,并且在该专利有效申请日以前已经在商业上使

用该标的物的,这是一项抗辩理由.
(２)权利用尽　一个有权根据本条对依照专利方法生产的有

用最终产品主张抗辩理由的人,销售该最终产品或者对之作其他

处分,将用尽专利所有人对该专利所享有的权利,如同此种销售

或者其他处分是由专利所有人自己所作出而使这些权利完全

用尽.
(３)对抗辩理由的限制和限定　根据本条对侵权的抗辩理由

受到下列的限制和限定:
(A)专利　一个人不得根据本条主张抗辩理由,除非对之

主张的发明是方法.
(B)派生　如果抗辩理由所根据的标的物来自专利权人或者

是与专利权人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一个人不得根据本条主张抗

辩理由.
(C)不是一个总的许可　一个人根据本条主张的抗辩理由

不是争议中的专利的全部权利要求的一个总许可,而只延及专利

中要求保护的、能够根据本章主抗辩理由的一个特定标的物,但

抗辩理由也应延及该被要求保护的标的物用途的各种不同的数量

和容量,以及对被要求保护的标的物的各种改进,而该改进并未

侵犯该专利的附加要求保护的标的物.
(４)举证责任　根据本条主张抗辩理由的人,负有举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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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实其抗辩理由的责任.
(５)使用的放弃　已经在商业上放弃使用标的物的人,不得

依据在此种放弃日以前进行的活动对放弃日以后的行为根据本条

主张抗辩理由.
(６)属于个人的抗辩理由　根据本条的抗辩理由,只有实施

了使抗辩理由成立所必要行为的人才可以主张,而且,除转移于

专利所有人以外,主张抗辩理由的权利不得被许可、转让或转移

于他人行使,但抗辩理由涉及的整个企业或者营业范围的善意转

让或转移而作为其辅助的和从属的一部分的除外.
(７)对场所的限制　根据本条的抗辩理由,当该理由是在涉

及的整个企业或者营业范围的善意转让或转移的一部分而获得

时,只可以在专利的有效申请日或者该企业或营业范围转让或转

移日二者之中的后一日期以前,在该标的物的使用 (这将可能侵

犯一个或多个权利要求)的场所主张.
(８)抗辩理由的不成功的主张　如果根据本条的抗辩理由是

由一个被发现侵犯专利的人所提出,但以后他未能证明其所主张

的抗辩理由的合理根据的,法院应判定,为根据本篇第２８５条判

给律师费的目的,该案是属于特殊情况.
(９)无效　一项专利不应仅仅因为根据本条提出或者确立了

一个抗辩理由,就根据本编第１０２条和１０３条被视为无效.

第二十九章　对侵犯专利的救济和其他诉讼

第２８１条　对侵犯专利的救济

专利权人有权通过民事诉讼对其专利因被侵犯而获得救济.

第２８２条　专利有效性的推定;抗辩理由

专利应推定为有效.专利的每一权利要求 (不论是独立的、
从属的还是多项从属的权利要求)均应推定为有效,不受其他权

利要求有效性的影响;从属的或者多项从属的权利要求应推定为

有效,即使从属于一项无效的权利要求也一样.尽管有前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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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如一项组合物的权利要求被认定无效,并且该权利要求是

根据第１０３条 (b)款 (１)项确定非显而易见性的基础,则该组

合物的制备方法不应仅仅根据第１０３条 (b)款 (１)项而被认定

为不是显而易见的.主张专利或其中的任何权利要求无效的一方

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
在涉及专利的有效性或者侵权的任何诉讼中,下列各项应作

为抗辩理由而提出:
(１)不侵权、不负侵权责任,或者不具有执行力.
(２)基于本篇第二部分所规定的作为专利性条件的任何理

由,涉诉专利或者任何一项权利要求无效.
(３)因为不符合本篇第１１２条或第２５１条的要求,涉诉专利

或者任何一项权利要求的无效.
(４)依照本篇可以成为抗辩理由的其他事实或者行为.
在涉及专利权的有效性或者侵犯专利权的诉讼中,主张无效

或者不侵权的当事人应在审理以前至少３０日,在诉状或者其他

书面文件中将下列事项通知对方当事人:颁发专利的国家、号

码、日期和专利权人的姓名或名称,作为诉讼中专利的在先现有

技术所依据的出版物的名称、日期、页码,或者,除在美国联邦

索赔法院进行的诉讼外,为了表明现有技术,可以作为在先发明

人,或者先知悉、或者以前曾经使用诉讼中的专利发明或者为销

售该专利发明而提出要约的任何人的姓名和地址.如未预先提出

通知,除按照法院所要求的条件而提出的以外,不得在审理中提

出上述事项的证明.
本编第１５４条 (b)款或第１５６条规定的专利权期限或者其

任何部分的延展,由于下列人员:
(１)延展申请人,或者

(２)局长.
实质上没有遵守前述条文的要求而应当归于无效的,在专利

权期限延展期间任何涉及侵犯该专利权的诉讼中,应作为抗辩理

由而提出.在此种诉讼中,关于第１５６条 (d)款 (２)项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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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勤勉的决定,不应受到审查.

第２８３条　禁令

对本篇中诉讼具有管辖权的数个法院,可以依照衡平法原则

发出禁令,以法院认为合理的条件,防止根据专利所获得的任何

权利受到侵犯.

第２８４条　损害赔偿金

法院在得出有利于请求方的结论后,应判给请求方足以补偿

其所受侵犯的赔偿金 (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侵权人使用该发明所应

付出的合理使用费),附加法院确定的利息和成本.
当陪审团未确定赔偿金的,法院应估定赔偿金.不论由陪审

团确定还是由法院估定,法院均可以将损害赔偿金增加到原确定

或估定数额的三倍.根据本款增加的损害赔偿金不适用于本编第

１５４条 (d)款规定的临时权利.
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金,或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什么是合理

的使用费时,可以接受专家的证词作为帮助.

第２８５条　律师费

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判给胜诉的当事人以合理的律

师费.

第２８６条　对损害赔偿金的时间限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对在提起侵权诉讼或者在诉讼中提起侵

权反诉６年以前实施的任何侵权行为,不能获得赔偿金.
在对美国政府因使用专利发明而索赔的情形,起诉以前的期

间最长可达６年,但自有权处理此种索赔的政府部门或机构收到

请求赔偿的书面请求之日起,至政府向请求人邮寄否认其请求的

通知之日的期间,不计入前款所述的期间以内.

第２８７条　对损害赔偿金和其他救济的限制;标记和通知

(a)专利权人,以及在美国境内为专利权人或在专利权人指

示下制造、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向美国进口任何专利物



１６５７　

品的人,可以依下列方法通知公众该项物品已获得专利权:即在

物品上标以 “patent”或其英语缩写 “pat”字样,并附加专利

的号码,或者,如依物品的性质不能这样标明时,可以在物品或

其包装上附加注有同样文字的标签.在没有这样标明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不能在任何侵权诉讼中获得损害赔偿金,但能证明侵权

人已知悉侵权并在其后仍继续侵权的除外,在此种情形,只能就

知悉后发生的侵权获得损害赔偿金.提起侵权之诉即构成此种

通知.
(b)(１)第２７１条 (g)款规定的侵权人应受本篇关于损害

赔偿金和禁止令的所有规定的约束,但根据本款或者１９８８年方

法专利修正法第９００６条改定的救济除外.本款规定的对救济的

改定不应向下列人员提供:
(A)实施专利方法的任何人;
(B)指挥或控制专利方法实施者的任何人,或者被专利方法

实施者所指挥或控制的任何人;
(C)在侵权以前,知悉专利方法是用以制造某种产品,而

此种产品的进口、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构成侵权的

任何人.
(２)关于本编第２７１条 (g)款规定的侵权行为,就根据该

条应负责任的人占有或者向此其运输的任何产品,在此人知悉该

产品侵权以前,不应提供救济.应负责任的人对此种占有或者运

输负有举证责任.
(３)(A)在对第２７１条 (g)款规定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中,法院作出关于救济的决定时,应考虑:
(i)被告关于披露请求所表明的善意;
(ii)原告关于披露请求所表明的善意;
(iii)恢复依专利所获得的独占权利的需要.
(B)为上述 (A)目的目的,以下是善意的证据:
(i)被告提出披露请求;
(ii)接到披露请求的人在合理时间以内作出答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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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被告将该答复,连同其要求提供该答复中披露的专利

保护的方法没有被用以制造该产品的书面声明,提交给其将购买

的产品的制造人,或者,如果制造人不明,提交给供应人.
除非另有减轻的情节,没有履行前段所述任何行为,就是缺

乏善意的证据.减轻的情节包括这样的情况:由于产品的性质、
产品来源众多或者类似的商业情况,披露请求对于避免侵权是不

必要或者是不切实际的.
(４)(A)为了本款的目的,“披露请求”意指向当时正从事

制造某一产品的人提出的书面请求,请其确认自请求时起他拥有

的或者他获得许可的所有方法专利,并且他当时合理地认为,假

如该产品被没有得到授权的人进口到美国,或者在美国销售、为

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使用,根据第２７１条 (g)款可以被认定为

侵权.此外,一项披露的请求限于是这样的请求:
(i)请求是由经常在美国从事销售请求书所指向的人制造的

那类产品的人提出的,或者请求书包括一些事实表明提出请求的

人计划在美国从事销售此类产品;
(ii)请求是由此人在其第一次进口、使用、为销售而提出要

约或销售依照侵权方法生产的产品元件,并且是在其知悉该产品

侵权以前提出的;
(iii)请求还包括请求人的一项声明:接到请求的人将按照

请求很快把确认的专利提交给请求人将购买的产品的制造人,或

者,如果制造人不明,提交给供应人,并请求制造人或供应人出

具一份书面声明,说明他制造有关产品并没有使用这些专利保护

的方法.
(B)专利的被许可人如果收到披露请求,应当确认专利或者

将披露请求迅速通知许可人.
(C)在收到披露请求以前,已经按照 (a)款规定的方式,

在其依照专利方法所制造并在美国销售、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

进口到美国的一切产品上注明方法专利号码的人,无需对披露请

求作出答复.上面所述的 “一切产品”,不包括在１９８８年方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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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修改法生效日以前制造的产品在内.
(５)(A)为了本款的目的,“知悉侵权”意指一个人实际知

悉足以说服理性的人相信某产品很可能是依照在美国获得专利的

方法制造的信息,或者收到该信息的书面通知,或者两种情况

都有.
(B)专利持有人发出的控告某人侵权的书面通知,应具体指

明已被使用的专利方法,以及善意地相信该人已经使用此种方法

的理由.专利持有人应在通知中提供合理范围内必要的信息,以

适当解释专利持有人的理由,但不要求专利持有人披露其任何秘

密的商业信息.
(C)接到上面 (B)目中所述的书面通知的人,或者接到对

(４)项所述对披露请求的书面答复的人,应视为已知悉对该书面

通知或答复中所述专利的侵犯,除非:
(i)此人迅速将书面通知或者答复转送给他已购买或者将购

买的产品的制造人,或者,如果制造人不明,转送给前述产品的

供应人;
(ii)此人收到制造人或供应人送来的书面声明,并且,从表

面上看,该声明以有合理根据的事实为基础说明没有侵犯所指明

的专利.
(D)为本款的目的,一个获得依照在美国享有专利的方法

制造的产品的人,如果依他的业务量或者一个有效的商品存货数

量而论,获得产品的数量异常大的,应当推定 (但可以反驳)此

人实际上知悉该产品是依此种专利方法制造的.
(６)接到对本款规定的披露请求所作答复的人,应当向被请

求的人支付合理的费用,以补偿其因满足披露请求而付出的实际

代价,但不得超过商业上对所涉及事项可以得到的自动化专利检

索的费用,无论如何不得超过５００美元.
(c)(１)开业医生履行的医疗活动根据本编第２７１条 (a)

款或 (b)款规定构成侵权的,本编第２８１条、第２８３条、第２８４
条和第２８５条的规定不应适用,以阻止开业医生或者有关保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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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此种医疗活动.
(２)为了本款的目的:
(A) “医疗活动”意指在身体上进行医疗或者外科手术行

为,但不包括:(i)使用获得专利的机器、制造品或组合物而侵

犯此种专利; (ii)实施获得专利的组合物的用途而侵犯此种专

利;(iii)实施一种方法而侵犯生物技术专利.
(B) “开业医生”意指获有一个州的执照可以提供 (c)款

(１)项所述的医疗活动的人,或者在此人的指导下从事医疗活动

的自然人.
(C) “有关保建单位”意指与开业医生有职业上联系的单

位,他在该单位内从事医疗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疗养院、医院、
大学、医学院、保健组织、集体医疗所或者诊所.

(D)“职业上联系”意指开业医生据以代表保健单位或者与

保健单位联合提供医疗活的工作人员特权、医疗工作人员成员身

份、雇佣或者合同关系、合伙或者所有权利益、学术上的任命或

者其他的联系.
(E)“身体”意指人的身体、器官或者尸体,或者用于与人

的治疗直接有关的医学研究或教学的动物.
(F)“获得专利的组合物的用途”并不包括在身体上实施的

医疗或外科手术的方法的权利要求,该权利要求描述了一种组合

物的用途,但该组合物的使用并不直接有助于达到该方法的

目标.
(G)“州”意指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或领地、哥伦比亚特区和

波多黎各区.
(３)本款并不适用于从事机器、制造品或组合物的商业开

发、制造、销售、进口或者分销的任何人,或者提供药品或临床

医学实验服务 (不包括在医师诊室提供的临床实验服务)的任何

人,或者此种人的雇员或者代理人 (不论此种人根据国内税收法

典是否系免除税收的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指:
(A)直接与机器、制造品或组合物的商业开发、制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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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进口或者分销,或者药品或临床医学实验服务 (不包括在医

师诊室提供的临床实验服务)的供应有关的活动,和

(B)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卫生服务法或者

临床医学实验室改进法管理的活动.
(４)本款规定不适用于根据其最早申请日在１９９６年９月３０

日以前的一项申请所颁发的任何专利.

第２８８条　侵犯含有无效权利要求的专利的诉讼

无论何时,没有欺骗意图,专利的一项权利要求无效的,侵

犯其中可能有效的权利要求的诉讼,可以予以继续.除非在诉讼

开始前对无效的权利要求的放弃已在专利商标局登记,专利权人

不应获得诉讼费用的赔偿.

第２８９条　对侵犯外观设计专利的附加救济

任何人在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期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１)为销售目的在制造品上应用获得专利的外观设计或其任何着

色的模仿,或者 (２)销售或者为销售而展示任何应用该外观设

计或者其模仿的制造品的,应在其全部所得利益的限度内对专利

权人承担责任.该赔偿可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管辖权的任何美国

法院获得,但不得少于２５０美元.
本条的规定并不阻止、减少或者降低被侵犯专利的所有人根

据本篇享有的任何其他救济,但是专利所有人不应重复获得侵权

利润的赔偿.

第２９０条　专利诉讼的通知

美国法院的书记员,在根据本篇提起诉讼后１个月内,应将

诉讼以书面通知局长,说明已知的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发明人

的姓名和据以提起诉讼的专利的号码.如果以后又有其他专利包

括在诉讼中,书记员应作同样的通知.在对案件的决定或者判决

作出后１个月内,法院书记员应将此事通知局长.局长在接到该

通知后,应将其放进该专利的档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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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条　抵触的专利

一项抵触专利的所有人可以对另一抵触专利的所有人提起民

事诉讼,请求消除抵触.法院可以就互相抵触的各个专利的有效

性问题全部或部分地进行裁决.本编第１４６条第２款的规定应适

用于根据本条提起的诉讼.

第２９２条　虚假的标记

(a)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其在美国制造、使用、为

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销售的,或者在其向美国进口的任何物品

上,标注、缀附或者在与该物品有关的广告上使用专利权人的姓

名或名称,或者其姓名或名称的任何模仿、专利号码,或者 “专
利”“专利权人”等类似字样的标记,意图伪造或仿造专利权人

的标记,或者意图欺骗公众,使其相信该物品是专利权人或者经

专利权人同意而制造、为销售而提出要约、销售或者向美国进口

的;或者

任何人为欺骗公众的目的,在未获得专利的物品上标注、缀

附或者在与该物品有关的广告中使用 “专利”字样或者任何含有

该物品已获得专利之意的其他字样或号码的;或者

任何人为欺骗公众的目的,在其未申请专利,或者已申请但

并非未决时,就在物品上标注、缀附或者在有关广告中使用 “已
申请专利”“申请未决”或者任何含有已申请专利之意的其他字

样的.
上述情形,每一罪行应处以５００美元以下的罚金.
(b)任何人都可以请求对违法者给予处罚,在此种情形下,

罚金的一半给予起诉人,另一半归美国使用.

第２９３条　不住在美国的专利权人;送达和通知

每一个不住在美国的专利权人,可以向专利商标局以书面指

定一个住在美国境内的人,说明该人的姓名和地址,由该人接受

影响其专利或其专利所产生权利的程序中的传票或通知的送达.
如果被指定的人不能在最近一次指定书所说的地址找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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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被指定的人,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地区法院应有管辖

权,传票应采用公告或者用法院指示的其他方法送达.该法院具

有对于该专利或该专利所产生的权利可以采取任何行为的管辖

权,犹如该专利权人是在该法院管辖区内一样.

第２９４条　自愿仲裁

(a)一项涉及专利或者专利权利的合同,可以包含一项规

定,请求对根据合同产生的、涉及专利有效性或者侵权的任何争

议进行仲裁.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已发生的涉及专利有效性或

者侵权的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书面同意通过仲裁解决此种争

议.任何此种规定或者协议是有效的,不可撤销的,并且是具有

执行力的,但法律上或者依衡平法存在可以撤销合同的理由

除外.
(b)此种争议的仲裁、仲裁员的仲裁裁决以及对仲裁裁决的

确认,应遵守美国法典第９编的规定,但以该篇规定没有与本条

不相一致的情况为限.在此种仲裁程序中,本编第２８２条所规定

的抗辩理由,如果有任何一方在程序中提出,仲裁员应予以

考虑.
(c)仲裁员的仲裁裁决应当是最终的,对仲裁的各方当事人

均有拘束力,但对任何其他的人无效,没有拘束力.仲裁的各方

当事人可以同意,倘若作为仲裁裁决主题的专利以后在一个具有

合法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判决中被确定为无效或者不具有执行

力,而且对该判决不能申诉或者没有申诉的,根据仲裁任何一方

当事人的申请,此种仲裁裁决可以由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予以

修改.任何此种修改,自修改之日起,应支配此种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
(d)仲裁员作出仲裁裁决时,专利权人、其受让人或者被许

可人,应将仲裁裁决以书面通知局长.在此种程序中,涉及的每

一专利应分别作出通知.此种通知应说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
地址、发明人的姓名和专利所有人的姓名或名称,写明专利的号

码,并应附有仲裁裁决书副本.如果仲裁裁决已经由法院加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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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请求修改的当事人应将此种修改通知局长.局长接到每一种

通知后,应将此种通知记录在此种专利的档案中.如果规定的通

知没有提交给局长,程序的任何一方可以将此种通知提供给

局长.
(e)在局长接到 (d)款规定的通知以前,仲裁裁决是不具

有执行力的.

第２９５条　推定:依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

在因进口、销售、为销售而提出要约或者使用依在美国获得

专利的方法所制造的产品而提起的声称侵犯方法专利的诉讼中,
如果法院认定:

(１)该产品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是依专利方法制造的,并且

(２)原告为确定该方法是否实际上使用于该产品的制造,已

经进行了合理的努力,但仍然无法确定的,应推定该产品是依该

方法所制造,主张该产品不是依该方法而制造的一方当事人,应

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第２９６条　各州、各州机构和各州官员对专利侵权的责任

(a)一般规定　任何州、州的任何机构,以及州或州机构的

任何官员或雇员,在依公务上身份行为时,不能根据美国宪法第

１１修正案或者根据主权豁免的任何其他理论,免予被包括任何

政府或非政府实体在内的任何人,根据第２７１条因侵犯专利权或

者根据本编因违反任何其他规定,在联邦法院起诉.
(b)救济　在因 (a)款所述违法行为而提起的上述诉讼中,

由于违法行为而可获得的救济 (包括法律救济和衡平救济),其

范围与对私营单位因其违法行为而提起的诉讼中可获得的救济相

同.此种救济包括损害赔偿金、利息、诉讼费用、第２８４条规定

的３倍损害赔偿金、第２８５条规定的律师费,以及第２８９条规定

的因侵犯外观设计专利的附加救济.

第２９７条　不适当和欺骗的发明推广

(a)一般规定　发明推广者在缔结合同提供发明推广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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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义务以书面向客户披露下列信息:
(１)发明推广者在过去５年中曾对发明的商业潜力进行过评

价的发明总数,以及得到积极评价的发明数量和得到消极评价的

发明数量;
(２)在过去５年中与发明推广者缔结合同的客户总数,不包

括曾向发明推广者购买贸易展览服务、研究、广告和其他非市场

销售服务的客户,或者对发明推广者不履行付款义务的客户.
(３)发明推广者所知的由于其所提供的发明推广服务的直接

结果而获得纯利润的客户总数.
(４)发明推广者所知的由于其所提供的发明推广服务的直接

结果而获得许可合同的总数.
(５)在过去１０年中与发明推广者或其职员有过集体或者单

独联系的所有以前的发明推广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b)民事诉讼

(１)任何客户与发明推广者缔结合同,并且被法院认为由于

发明推广者 (或者其代理人、雇员、主管、职员、合伙人或者此

种发明推广者的独立订约人)所作的实质性虚假的或者欺骗的声

明或表示,或者不披露重要事实,或者因为发明推广者没有披露

(a)款所要求的那种信息而受到损害的,可以对发明推广者 (或
其职员、主管或合伙人)提起民事诉讼,除合理的诉讼费用和律

师费以外,还要求获得:
(A)客户实际所受损害的赔偿金;或者

(B)客户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以前的任何时候,可以选择一

笔法院认为公平的、不超过５０００美元的法定损害赔偿金.
(２)尽管有 (１)项的规定,在客户承担了举证责任,并且

法院认定发明推广者以欺骗客户为目的,故意向客户歪曲或者不

披露重要事实,或者故意不披露 (a)款所要求披露的信息的情

况下,法院考虑了专利负责人按照 (d)款所汇集的过去对发明

推广者的不满意见的记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管理性制裁或者其

他惩治行动,可以将损害赔偿金增加到不超过裁定数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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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定义　为本条的目的,
(１)“发明推广服务合同”意指发明推广者承诺为客户提供

发明推广服务的合同;
(２)“客户”意指与发明推广者就发明推广服务缔结合同的

个人;
(３)“发明推广者”意指为客户或代表客户履行发明推广服

务,或者愿为客户或者代表客户履行发明推广服务而提出要约,
以及坚持通过大众媒体上的广告提供此种服务的任何人、商行、
合伙、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但不包括:

(A)联邦政府、州或者地方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机构;
(B)根据适用的州的法律取得资格的或者１９８６年国内税收

法典第１７０条 (b)款 (１)项 (A)目定义的任何非营利的慈

善、科学、教育组织;
(C)参与评估以确定发明专利或者以前提交的非临时发明

专利申请的商业潜力,或者提出要约愿意提供许可或者销售此种

专利或者此种申请的任何人或实体;
(D)参加涉及一个企业的股份或者资产的销售业务的任何

当事人;
(E)直接从事产品零售业务或者产品分配的当事人;
(４)“发明推广服务”意指为商行、公司或其他实体的客户

采购或意图采购以开发和销售产品或者服务,其中包括客户的

发明.
(d)投诉的记录

(１)投诉的发表　专利长官应当向公众提供专利商标局所收

到涉及发明推广者的投诉和发明推广者的任何答复.专利长官应

将投诉通知发明推广者,并向其提供适当的机会使其在此种投诉

向公众提供以前给以答复.
(２)请求投诉　专利长官可以请求联邦或者州机构提出有关

发明推广服务的投诉,并将此种投诉连同发明推广者的答复包括

在根据 (１)项保存的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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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向专利商标局引证现有技术和

一方当事人的专利再审

第３０１条　现有技术的引证

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向专利商标局引证由专利或者

印刷出版物组成的现有技术,并认为此种现有技术对一项特定专

利的权利要求的可享专利性是有影响的.如果此人以书面解释,
此种现有技术至少与该专利的某一权利要求的相关性和适用的方

式,则现有技术的引证和解释将成为该专利正式档案的一部分.
根据此种现有技术引证人的请求,他或她的身份将不保存在该专

利的档案中,并予以保密.

第３０２条　请求再审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提交请求,由专利商标局在本编第

３０１条引证的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对一项专利的任何权利要求进

行再审.请求必须以书面提出,并缴纳局长依据本编第４１条制

定的再审费.请求必须说明现有技术与请求再审的每一权利要求

的相关性和适用的方式.除非请求人是专利的所有人,局长应将

请求书副本迅速送交记录的专利所有人.

第３０３条　问题由局长决定

(a)在根据本编第３０２条提交再审请求之后的３个月内,局

长应在要考虑或者不考虑其他专利或者印刷出版物的基础上,决

定此请求是否提出了实质上新的、影响有关专利的权利要求的可

享专利性的问题.任何时候,局长可以主动决定是否由于他发现

或者根据本编第３０１条引证的专利和印刷出版物而提出了实质上

新的、可享专利性的问题.实质上新的、可享专利性问题的存

在,并不因为专利和印刷出版物曾经被专利商标局引证过,或者

有人曾经向该局引证过,或者该局曾经考虑过而受妨碍.
(b)局长根据本条 (a)款所作决定应收入有关专利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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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应将副本迅速送交或者邮寄给记录的专利所有人,如有再

审请求人,并应送交该请求人.
(c)局长根据本条 (a)款所作关于没有提出实质上新的、

可享专利性问题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对之不可申诉.在作出此

种决定后,局长可以退还根据本编第３０２条所要求缴纳的再审费

的一部分.

第３０４条　局长的再审令

如果局长在根据本编第３０３条 (a)款作出的决定中认定,
一个实质上新的、影响一项专利的任何一个权利要求的可享专利

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该决定将包含一个对该专利进行再审的命

令,以解决该问题.对专利所有人应给予自决定书副本送交或者

邮寄给他之日起不少于２个月的适当期间.在这期间内,他可以

就此问题提交一份声明,包括他可能愿意提议的对其专利的修改

和新的权利要求,供再审中考虑.如果专利所有人提交了这样一

个声明,他应迅速将副本送交根据本篇第３０２条请求复审的人.
自送达副本之日起２个月内,该请求人可以提交他在复审中已考

虑专利所有人的声明的答复.该请求人应将提交的答复副本迅速

送交专利所有人.

第３０５条　再审程序的进行

在根据本编第３０４条规定提交声明和答复的期间届满以后,
根据本编第１３２条和第１３３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再审.在根据本章

进行的再审程序中,应允许专利所有人对其专利提议修改和增加

新的权利要求,以便将被要求保护的发明与根据本编第３０１条引

证的现有技术区别开来,或者对专利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不利的

决定提出答复.在根据本章进行的再审程序中,不允许提议修改

的权利要求或者新的权利要求扩大专利的权利要求的范围.根据

本条的所有再审程序,包括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的申诉在

内,在专利商标局内应以快捷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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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６条　申诉

本章再审程序中涉及的专利所有人,对于不利于任何原始专

利或者不利于专利的提议修改的或新的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的决

定,可以根据本编第１３４条提出申诉,并且可以根据本编第１４１
条至第１４５条请求法院审查.

第３０７条　可享专利性、不可享专利性和删除权利要求的证

明书

(a)在根据本章进行的在再审程序中,当申诉时间已经届满

或者申诉程序已经结束时,局长将颁发和公布一份证书,删除专

利中最终决定为不可享专利的权利要求,确认专利中被决定为可

享专利的权利要求,并将决定为可享专利的提议修改的或者新的

权利要求增加在专利中.
(b)经过再审程序,决定可享专利并且增加在专利中的提议

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对于在根据本条 (a)款的证书颁发

以前,在美国制造、购买或者使用因该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

而享有专利保护的产品,或者将此种产品进口到美国,或者已经

为此种产品的制造、购买、使用或者进口作了实质性准备的任何

人的效力,与本编第２５２条规定的重新颁发专利证书中的权利要

求的效力相同.

第三十一章　可选择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

第３１１条　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请求

(a)一般规定　任何第三方请求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交请

求,由专利商标局在根据第３０１条所引证的现有技术的基础上,
对专利进行各方当事人间的再审.

(b)条件　请求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请求应以书面提出,载明有利益关系的真实一方的身

份,同时缴纳局长根据第４１条制定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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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说明所引证的现有技术与其请求再审的专利的权利要求

的相关性和适用方式.
(c)副本　局长应迅速将请求书的副本送交记录的专利所

有人.

第３１２条　问题由局长决定

(a)再审　在根据第３１１条提交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请求以

后不超过３个月的期间内,局长应在考虑或者不考虑其他专利或

者印刷出版物的基础上决定,该请求是否提出了实质上新的、影

响有关专利的任何一个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问题.实质上新的可

享专利性问题的存在,并不因为该专利或者印刷出版物以前曾经

被专利商标局引证过,或者有人向该局引证过,或者该局曾考虑

过的事实而受到妨碍.
(b)记录　局长根据 (a)款所作的决定应置于专利的正式

档案内,决定的副本应迅速送交或者邮寄给记录的专利所有人和

第三方请求人.
(c)最终决定　局长根据 (a)款所作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不可申诉.在作出没有提出实质上新的可专利性问题的决定后,
局长可以根据第３１１条退还多方当事人间再审费的一部分.

第３１３条　局长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令

如果在根据第３１２条 (a)款作出的决定中,局长认定提出

了一个实质上新的、影响专利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的问题,该决

定应包含一个对专利进行多方当事人间再审的命令,以解决该问

题.该命令可以附有专利商标局关于第３１４条进行的多方当事人

间再审的实质性问题的初步行动.

第３１４条　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的进行

(a)一般规定　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应根据本编第１３２条和

第１３３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再审.在根据本章进行的各方当事人间

再审程序中,应允许专利所有人对其专利提议修改和增加新的权

利要求,只是提议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不得扩大专利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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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范围.
(b)答复

(１)除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请求外,专利所有人或者第三方

请求人提出的任何文件均应送交另一方.此外,专利商标局应将

其送交专利所有人的、与正在经受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的专利

有关的任何通讯,以副本送交第三方请求人.
(２)专利所有人每一次对专利商标局关于案情实质性问题的

意见的答复,第三方请求人应有一次机会就专利商标局意见中提

出的问题或者就专利所有人对该问题的答复提出书面评论,条件

是这些书面评论应在专利所有人的答复送达后３０日内送交专利

商标局.
(c)特殊程序　除非局长因有充足理由而另有规定,根据本

条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所有程序,包括向专利申诉和抵触委员会

的任何申诉在内,在专利商标局内应依快捷方式进行.

第３１５条　申诉

(a)专利所有人　本章规定的各方当事人间复审程序涉及的

专利所有人可以:
(１)对不利于原始的或者提议修改的或者新的专利权利要求

的可专利性的任何决定,可以根据第１３４条提出申诉,也可以根

据第１４１条至第１４４条提出申诉;
(２)可以成为第三方请求人根据下述 (b)款提出的任何申

诉的一方当事人.
(b)第三方请求人　第三方请求人可以:
(１)对任何有利于原始的或者提议修改或者新的专利权利要

求的可享专利性的最终决定,可以根据第１３４条的规定提出申

诉,也可以根据第１４１条至第１４４条的规定提出申诉;和

(２)在不违反 (c)款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专利所有人

根据第 １３４ 条 或 者 第 １４１ 条 至 第 １４４ 条 提 出 申 诉 的 一 方 当

事人.
(c)民事诉讼　第三方请求人请求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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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是根据第３１３条颁布命令的,那么在以后根据第２８编第

１３３８条提起的全部或部分民事诉讼中,第三方请求人对其在各

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中提出或者可能提出的任何理由被决定为有

效的和可享专利的权利要求,不得再依照该理由主张为无效.但

本款并不阻止根据新发现的、不为第三方请求人和专利商标局在

该各方当事人之间再审程序中所知的现有技术,主张权利要求

无效.

第３１６条　可享专利性、不可享专利性和删除权利要求的证

明书

(a)一般规定　在根据本章进行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

中,当申诉时间已经届满,或者申诉程序已经结束时,局长应颁

发并公布证明书,删除专利中最终决定为不可享专利的权利要

求,确认专利中被决定可享专利的权利要求,并将决定为可享专

利的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增加在专利中.
(b)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　在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以

后,经决定可享专利并且增加在专利中的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

求,对于在根据本条 (a)款规定的证书颁发以前,在美国制造、
购买或者使用因该修改的或者新的权利要求而享有专利保护的产

品,或者已经将此种产品进口到美国,或者已经为此种行为做了

实质性准备的任何人的效力,与本编第２５２条规定的重新颁发专

利证书中的权利要求的效力相同.

第３１７条　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禁止

(a)再审的命令　尽管有本章的任何规定,一旦根据第３１３
条对专利进行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命令已经发出,无论第三方请

求人,还是该请求人的利害关系人,在第３１６条规定的各方当事

人间再审证明书发出和公布以前,除经局长批准的以外,都不得

再提出对专利进行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请求.
(b)最终决定　在根据第２８编第１３３８条提起的全部或部分

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承担证明专利的任何权利



１６７３　

要求无效的责任,一旦作出对该当事人不利的最终决定,或者如

果在第三方请求人请求的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中,最终决定对

任何原始的或者修改的或新的专利权利要求的可享专利性是有利

的,那么不论该当事人还是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后都不得对

此种权利要求根据该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在此种民事诉讼或者

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中所提出或者可能提出的问题,请求进行

各方当事人间的再审.而且,尽管本章有任何其他规定,专利商

标局也不得维持该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人根据此种问题请求的各

方当事人间的再审.本款规定并不阻止根据新发现的、不为第三

方请求人和专利商标局在该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程序中所知的现有

技术,主张权利要求无效.

第３１８条　诉讼的中止

根据第３１３条对一项专利进行各方当事人间再审的命令一旦

发出以后,该专利所有人可以要求中止涉及再审令中的任何权利

要求的可享专利性问题的未决诉讼,但受理该未决诉讼的法院确

定,中止诉讼不符合公正利益的除外.

第四部分　专利合作条约

第三十五章　定　义

第３５１条　定义

本部分所用的下列术语,除依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其意义

如下:
(a)“条约”意指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日在华盛顿签订的 «专利

合作条约».
(b)“实施条例”意指,与条约同日签订于华盛顿的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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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例.“实施细则”则指局长根据本篇制定的实施细则.❶
(c)“国际申请”意指根据条约提交的申请.
(d)“起源于美国的国际申请”意指向根据条约作为受理局

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国际申请,而不问在该国际申请中是否

指定了美国.
(e)“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意指国际申请指定美国作为被

要求授予专利的国家,而不问该国际申请是在哪里提交的.
(f)“受理局”意指按照条约和实施条例的规定接受和处理

国际申请的国家专利局或者政府间组织.
(g)“国际检索单位”和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意指根据条

约的指定,按照条约和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国际申请的国家专利

局或者政府间组织.
(h)“国际局”意指被承认根据条约和实施条例进行协调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
(i)本部分没有定义的术语和词语应按条约和实施条例所表

明的意义来解释.

第三十六章　国际阶段

第３６１条　受理局

(a)专利商标局是美国国民或者居民提交国际申请的受理

局.按照美国和另一国家的协议,专利商标局也是有权提交国际

申请的该国国民或者居民提交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b)专利商标局应履行与受理局承担的职责有关的一切行

为,包括收取国际费并将该费转送国际局.
(c)向专利商标局提交的国际申请应以英语撰写.

❶ “实施条例”的原文是 “Regulations”,其首字母是大写;“实施细

则”的原文是 “regulations”,其首字母是 小 写.在 中 文 中,为 区 别 起 见,
作了不同的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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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部分第３７６条 (a)款规定的国际费、传送费和检索

费,应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或者在局长可能规定的以后时间内

缴纳.

第３６２条　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a)专利商标局根据其可能与国际局缔结的协议规定的条款

和条件,可以作为国际申请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并履行这些单位所应履行的一切职责,包括收取手续费并将

该费转送国际局.
(b)手续费、初步审查费以及因国际初步审查而应支付的附

加费用,均应在局长可能规定的时间内缴纳.

第３６３条　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效力

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除本编第１０２条 (e)款另有规定外,
根据条约第１１条,自国际申请日起,具有向专利商标局提交的

正规国家专利申请的效力.

第３６４条　国际阶段:程序

(a)专利商标局应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根据条约、实施条例和本篇的规定,对国际申请进行

处理.
(b)申请人没有在与待审查的国际申请所应遵守的要求有关

的期限内采取行为的,在向局长表明延误有不可避免的原因后,
在条约和实施条例没有禁止的限度内,并且符合条约和实施条例

关于宽恕延误的条件的,可以得到宽恕.

第３６５条　优先权:在先申请日的利益

(a)按照本编第１１９条 (a)款至 (d)款规定的条件和要

求,国家申请有权根据在先提交的、至少指定一个美国以外的国

家的国际申请,享受优先权.
(b)按照本编第１１９条 (a)款以及条约和实施条例规定的

条件和要求,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有权根据在先的外国申请或

者至少指定一个美国以外国家的在先的国际申请,享受优先权.



１６７６　

(c)按照本编第１２０条规定的条件和要求,指定美国的国际

申请有权享受在先的国家申请或者指定美国的在先国际申请的申

请日的利益,而且国家申请有权享受指定美国的在先国际申请的

申请日的利益.如果任何享受较早申请日的要求是以指定美国但

不是来源于美国的在先国际申请为根据,局长可以要求将此种申

请的经证明的文本,提交专利商标局.如果其原文不是英语的,
应当一并提交其英文译文.

第３６６条　被撤回的国际申请

在符合本部分第３６７条的规定下,如果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

被撤回或者被认为撤回,不论是全部撤回或者只对美国撤回,根

据条约和实施条例规定的条件,在申请人遵守本部分第３７１条

(c)款规定的要求以前,对美国的指定在撤回之日以后就失去效

力,应认为没有指定美国,除非在此种撤回之日以前已经在国家

申请或者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中提出声明,要求享有本部分第

３６５条 (c)款规定的在先申请日的利益.然而,此种被撤回的

国际申请如果指定了美国以外的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根据本部分

第３６５条 (a)款和 (b)款要求享有优先权的根据.

第３６７条　其他单位的行为:复查

(a)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外的受理局拒绝对指定美国的国际申

请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此种受理局认为该申请已经全部撤回或

者对美国撤回的,申请人在遵守条约和实施条例规定的要求和期

限内,可以请求局长对此事进行复查.此种复查可以产生一个决

定,即认为该申请处于国家阶段的未决状态.
(b)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由于国际局根据条约第１２条 (３)

款的裁决而认为已被撤回的,申请人在遵守同样的要求和条件的

情况下,也可以请求本条 (a)款的复查.

第３６８条　某些发明的保密:向外国提交国际申请

(a)在专利商标局提交的国际申请须遵守本篇第１７章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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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照条约第２７条 (８)款的规定,就在美国作出的发明

向美国以外的国家提交国际申请,不论该国际申请是否指定了美

国,应认为构成本编第１７章所称向外国提交的申请.
(c)如果向外国提交申请的许可已被拒绝,或者,如果某一

国际申请已被责令保密,而且已被拒绝给予许可的,专利商标局

在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行事时,不得

向无权接受此种披露的任何人披露此申请的内容.

第三十七章　国家阶段

第３７１条　国家阶段:开始

(a)在国际申请指定或者选定美国的情形,可以要求从国际

局收到国际申请 (附对权利要求的修改)、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

初步审查报告 (包括任何附件)的副本.
(b)除应遵守本条 (f)款的规定外,国家阶段自根据条约

第２２条 (１)款或 (２)款,或者根据条约第３９条 (１)款 (a)
项规定的期限届满时开始.

(c)申请人应向专利商标局提交:
(１)本编第４１条 (a)款规定的国家费;
(２)国际申请副本,除非根据本条 (a)款是不需要的或者

国际局已经另行转送;如果原申请是以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的,
应提交国际申请的英文译文;

(３)根据条约第１９条所作的对国际申请中权利要求的修改

(如果有的话),除非此种修改已由国际局另行转送专利商标局;
如果此种修改是以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的,应提交此种修改的英

文译文;
(４)发明人 (或者根据本篇第１１章授权的其他人)作出的、

符合本编第１１５条的要求以及符合为申请人的宣誓或者声明而制

定的细则的宣誓和声明;
(５)如果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任何附件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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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该附件的英文译文.
(d)本条 (c)款 (１)项所述关于国家费的要求, (c)款

(２)项所述的译文,(c)款 (４)项所述的宣誓或者声明,应于

国家阶段开始时或者局长规定的较迟的时间办理. (c)款 (２)
项所述的国际申请副本应于国家阶段开始之日以前提交.不遵守

这些要求的,应认为申请人已放弃其申请,除非他向局长表明,
没有遵守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如果到国家阶段开始之日以前

这些要求没有满足,可以要求缴纳一笔滞纳金作为接受本条 (c)
款 (１)项所述的国家费或者 (c)款 (４)项所述宣誓或者声明

的一个条件.本条 (c)款 (３)项的要求应于国家阶段开始之日

以前办理;没有办理的,应认为是取消根据条约第１９条对国际

申请的权利要求所作的修改. (c)款 (５)项的要求应按局长可

能规定的时间办理;没有办理的,应认为是取消根据条约第３４
条 (２)款 (b)项所作的修改.

(e)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以后,在根据条约第２８条或者

第４１条的适用期限届满以前,不得授予专利或者拒绝授予专利,
除非得到申请人的明示同意.在国家阶段开始以后,申请人可以

对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提出修改.
(f)应申请人的明确请求,国家阶段的处理可以在申请人为

此目的准备妥当以及本条 (c)款规定的要求已经符合以后的任

何时候开始.

第３７２条　国家阶段:要求和程序

(a)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的所有实质问题,以及在条约和实

施条例的要求范围内,该申请的所有程序问题,均应如同在专利

商标局提交的正规国家申请的情况那样予以决定.
(b)在指定美国但不是来源于美国的国际申请的情形:
(１)局长可以命令对该申请有关形式和内容的问题按照条约

和实施条例的要求重新予以审查;
(２)局长可以命令对发明单一性问题根据本编第１２１条,在

条约和实施条例要求的范围内重新予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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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果国际申请或者附于该申请的其他文件是以英语以外

的语言撰写的,局长可以要求对该申请或者其他文件的译文加以

核实.

第３７３条　不适当的申请人

如果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是由根据本编第１１章不具有在美

国提交国家申请资格的任何人提交的,专利商标局将不接受该申

请进入国家阶段.此种国际申请不应作为以后提交的申请根据本

编第１２０条享受较早申请日利益的基础,但是,如果美国不是该

申请指定的唯一国家,该申请可以作为根据本编第１１９条 (a)
款至 (d)款要求享受优先权的基础.

第３７４条　国际申请的公布

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根据本编第３５１条 (a)款定义的条约

的公布,应视为根据第１２２条 (b)款的公布,但第１０２条 (e)
项和第１５４条 (d)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３７５条　根据国际申请颁发的专利:效力

(a)局长按照本编的规定,可以对指定美国的国际申请颁发

专利.在符合本编第１０２条 (e)款规定的条件下,此种专利与

根据本编第十一章规定提交的国家申请颁发的专利具有相同的

效力.
(b)对指定美国、原先不是以英语提交的国际申请授予的专

利的范围,由于不正确的翻译,超越了以原始语言撰写的国际申

请的范围的,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可以追溯地限制该专利的范

围,宣告该专利在其超越以原始语言撰写的国际申请范围的限度

内是不具有执行力的.

第３７６条　费用

(a)要求缴纳的国际费和手续费,应以美国货币缴纳.其数

额在实施条例中规定.专利商标局应收取第４１条 (a)款规定的

国家费,并且还可以收取下列费用:
(１)传送费 [见第３６１条 (d)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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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索费 [见第３６１条 (d)款];
(３)补充检索费 (需要时缴纳);
(４)初步审查费和任何附加费用 [见第３６２条 (b)款];
(５)局长规定的其他费用.
(b)本条 (a)款规定的费用的数额,除国际费和手续费外,

均由局长规定.局长可以退还错缴或者超过规定的数额,或者根

据条约和实施条例需要退还的任何数额的款项.在局长认为退还

是有理由的情况下,还可以退还检索费、国家费、初步审查费和

任何附加费用的任何部分.


